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
除雪工作预案等5个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除雪工作预案》、《天津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天津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天津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天津市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5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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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除雪工作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规范本市除雪工作，提高降雪应对能力，建立健全统一高效、科学有序、反应迅速、处置有力的除雪工作体系和机制，最大限度减少降雪对市容环境的影响，确保雪后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良好的道路出行环境。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天津市市区冬季清雪暂行办法》、《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天津市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城市道路除雪作业技术规程》、《天津市城市道路除雪工作导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是本市应对除雪工作的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中心城区、滨海新区建成区，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人民政府所在街镇和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实施城市化管理的区域，以及本市行政范围内公路、车站、机场、港口等区域的除雪工作。其他区域视情况参照本预案执行。
1.4 工作原则
（1）统一指挥，上下联动，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2）以雪为令，闻雪而动，专业为主，社会为辅。
（3）清融结合，科学作业，分清主次，先通后畅。
2 组织指挥体系
2.1 指挥机构
2.1.1 市清雪指挥部是本市除雪工作的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全市除雪应对工作。市清雪指挥部总指挥由主管城市管理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人民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和市城市管理委主任担任，指挥由市应急局副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市气象局副局长、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市公用事业局局长担任。
2.1.2 市清雪指挥部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除雪工作的部署要求，研究确定除雪工作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意见；组织指挥全市性降雪的除雪应对工作，指导开展区域性降雪的除雪应对工作；协调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总队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除雪应对工作。
2.2 办事机构
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城市管理委，办公室主任由市城市管理委分管除雪工作的副主任担任。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市清雪指挥部日常工作，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负责开展除雪工作预案编修，完善相关应急预案支撑文件，检查市清雪指挥部工作部署落实情况，协调、指导市清雪指挥部成员单位、各区清雪指挥部开展除雪应急保障与应急处置工作。
2.3 成员单位
2.3.1 市清雪指挥部成员单位为：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卫生健康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教委、市应急局、市水务局、市气象局、市公安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总队、市公用事业局。
2.3.2 成员单位按照市清雪指挥部部署和市级除雪工作预案落实本单位、本系统的除雪工作职责，完成市清雪指挥部下达的除雪任务。
市城市管理委：负责组织协调、监督和推动城市管理系统的除雪工作；调度市管大型除雪设备，协调跨区域临时性除雪工作；监督落实园林绿地、绿化带等区域的冬季除雪防盐防护工作；指导督促各区开展执法检查，推动沿街社会单位落实除雪责任；督促市相关部门、各区及时开展雪后市容环境恢复工作。
市交通运输委：负责组织推动全市公路及联络线的除雪工作；指导市道路运输局推动长途汽车站内的除雪工作；指导市港航局督促推动港口经营人经营区域内的除雪工作；配合协调机场的除雪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发生灾害性降雪时的医疗救援保障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推动市管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项目工地的除雪工作；督促各区住建部门做好区管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项目工地的除雪工作；协助做好大型空地积雪临时堆放工作。
市教委：负责组织全市各类学校校区内的除雪工作；根据雪情决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时间。
市水务局：负责提供适合倾倒积雪的污水井位，协调解决污雪排放渠道；加强除雪期间排水设施的巡视检查，严控向雨水井和河道排放污雪。
市气象局：负责及时向市清雪指挥部提供雪情预报、灾害性降雪预警、实时降雪情况、降雪量统计、道路结冰预警等信息。
市公安局：负责指挥疏导降雪天气道路交通秩序；保障清融雪作业车辆的通行；负责雪后交通隔离护栏等交通设施的清洗。
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组织协调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时发布除雪相关信息；引导社会单位和市民积极主动参与除雪工作。
市应急局：负责指导全市除雪应急体系建设；协助市清雪指挥部开展灾害性降雪的应对工作。
天津警备区：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检查驻津部队和院校的除雪工作；协调各部队主动与驻地政府接洽，按照上级指令和有关规定，配合完成市、区清雪指挥部安排的除雪任务。
武警天津总队：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检查驻津武警部队和院校的除雪工作；要求并组织各武警部队主动与驻地政府接洽，完成市、区清雪指挥部安排的除雪任务。
市公用事业局：负责对市政道桥设施的保洁清洗恢复工作。
2.4 工作组
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下设七个工作组，按职责分别做好除雪相关工作。
（1）综合协调保障组：负责做好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络工作；负责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及相关人员在完成除雪组织工作期间的后勤保障工作。
（2）数字化信息保障组：负责城市管理数字化信息平台的正常运行，保证城市管理系统信息、数据、图像的有效传递，为除雪指挥工作提供信息指挥平台，确保指挥畅通。
（3）专业除雪推动组：负责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及时接收气象信息、掌握降雪状况、起草清雪指令、动态收集各区除雪进展情况，做好除雪工作的专业指导和组织协调工作。
（4）巡查检查监督组：负责对全市除雪工作进度、组织实施、完成情况进行巡查、检查、监督工作。
（5）园林绿化监督组：负责除雪作业过程中园林绿化的管理和防护的监督检查及全市各公园的除雪推动工作。
（6）环境秩序协调组：负责社会除雪工作的推动，协调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开展沿街社会单位清雪执法检查；负责城乡结合部地区除雪工作的协调监督。
（7）宣传报道组：负责全市除雪工作信息简报的收集汇总起草工作；负责向市委、市政府、各区及相关成员单位内部信息简报的报送工作；负责对外宣传报道的统一发布和组织工作。
2.5 区级应急指挥机构
2.5.1 按照市清雪指挥部和本区人民政府部署，成立区清雪指挥部，负责本辖区的除雪工作。区清雪指挥部由区人民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担任总指挥，成员单位由区有关部门和各街镇组成。
2.5.2 区清雪指挥部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市清雪指挥部和本区人民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制定本区除雪工作预案，组织实施、监督检查、推动落实辖区内的除雪工作。做好除雪物资、车辆、设备设施、除雪工具的储备、调试、调度、维修等保障工作；组织专业队伍对各级道路、公共场所等责任区域开展除雪工作；组织发动社会单位、社区居民参与胡同里巷、楼群甬路的义务除雪工作；做好除雪业务培训、应急演练和宣传教育工作。
2.5.3 区清雪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城市管理委，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负责按照市级除雪工作预案编修区级除雪工作预案，组织落实市清雪指挥部工作部署和要求，协调区清雪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各街镇开展除雪应急保障与应急处置工作。
3 预警
按照《天津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暴雪预警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表示暴雪红色预警、暴雪橙色预警、暴雪黄色预警、暴雪蓝色预警，一级为最高级别。
（1）一级（暴雪红色预警）
预计未来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15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5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业有较大影响。
（2）二级（暴雪橙色预警）
预计未来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1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业有较大影响。
（3）三级（暴雪黄色预警）
预计未来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6毫米以上，或者已达6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者农业有影响。
（4）四级（暴雪蓝色预警）
预计未来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4毫米以上，或者已达4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者农业有影响。
4 信息报告
市清雪指挥部建立除雪工作动态信息报告制度。一旦发生降雪重大风险隐患，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按照接报即报、随时续报的原则，在接报后30分钟内电话、1小时内书面向市委、市政府报告突发事件基本情况。
对于已经或者有可能引发舆情炒作、造成负面影响的重大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对情况复杂、后续工作时间较长的降雪，实行“日报告”制度。对于市委、市政府要求核实的情况，电话反馈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市领导同志作出批示、提出要求后，要及时报告落实情况。
针对无重大风险隐患的全市性降雪，市清雪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各区清雪指挥部在接到市清雪指挥部下达指令后，通过电子邮箱、传真等方式，每间隔4小时向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上报除雪工作进度、除雪工作信息和简报，确保市清雪指挥部及时掌握情况，有针对性地推动全市除雪工作；针对区域性降雪，相关区清雪指挥部要在第一时间向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情况，并及时上报除雪工作开展情况、除雪进度和完成情况。（电子邮箱：csglwhwc01@tj.gov.cn;电话/传真：28455038）
5 应急响应
5.1 响应分级
全市性降雪，在市清雪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按“四级预警、三级响应”的要求，在综合评估基础上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一级应急响应、二级应急响应和三级应急响应。区域性降雪，由区清雪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启动本区相应级别应急响应。
5.2 响应措施
5.2.1 一级应急响应
当一、二级暴雪预警发布，市清雪指挥部提出建议，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启动一级响应。由市长指挥全市除雪应对处置工作。市清雪指挥部总指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动员部署除雪应对工作，根据天气预警预报形成除雪应对决策，经请示市人民政府同意，由市清雪指挥部发布清雪令。具体采取以下响应措施：
（1） 市清雪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各区清雪指挥部按照市清雪指挥部有关要求，根据职责分工迅速开展除雪应对工作。专业除雪队伍全员上岗，专业除雪车辆设备全面开展作业。
市城市管理委组织、推动和监督城市道路、公园、广场等公共区域的除雪工作；调度市管大型除雪设备，协调跨区域临时性除雪工作；指导督促各区开展执法检查，推动沿街社会单位落实除雪责任。
市交通运输委组织推动全市公路及联络线的除雪工作；及时指导市道路运输局推动长途汽车站内的除雪工作；及时指导市港航局督促推动港口经营人经营区域内的除雪工作；配合协调机场的除雪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协调、监督推动市管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项目工地的除雪工作；及时督促各区住建部门做好区管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项目工地的除雪工作；协助做好大型空地积雪临时堆放工作。
市水务局及时提供适合倾倒积雪的污水井位，协调解决污雪排放渠道。
市公安局做好道路交通秩序的指挥疏导工作，保障清融雪作业车辆的通行畅通。
市气象局及时汇总天气监测和预报意见，第一时间向市清雪指挥部提供雪情预报、灾害性降雪预警、实时降雪情况、降雪量统计、道路结冰预警等信息。
市教委做好全市各类学校校区内的除雪组织工作；根据雪情决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时间。
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总队协调各部队主动与驻地政府接洽，按照上级指令和有关规定，配合完成市、区清雪指挥部安排的除雪任务。
其他成员单位按照工作职责协助市清雪指挥部开展除雪相关工作。
（2） 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各工作组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全员上岗保障除雪工作的顺利完成。
综合协调保障组做好与有关部门的及时沟通联络，做好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及相关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
专业除雪推动组做好除雪工作的专业指导，动态掌握各区除雪进度，及时做好调度。
数字化信息保障组保障城市管理数字化信息平台的正常运行，确保指挥体系畅通、相关数据图像及时有效传递。
巡查检查监督组及时对除雪工作进度及完成情况进行巡查检查，做好问题反馈和督促整改。
环境秩序协调组及时协调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开展沿街社会单位及其他重点区域的清雪执法检查。
宣传报道组做好除雪信息的整理报送和社会除雪的舆论引导工作。
其他工作组按照工作职责做好除雪相关保障工作。
（3） 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和市领导同志要求，确定除雪工作完成时限，除雪工作结束后及时组织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市公用事业局等相关单位做好雪后市容环境面貌恢复工作。
5.2.2 二级应急响应
当三级暴雪预警发布，由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向市清雪指挥部报告，市清雪指挥部总指挥决定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市清雪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除雪应对工作重点和对策，协调予以实施，由市清雪指挥部发布清雪令。重要情况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具体采取以下响应措施：
（1）市清雪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各区清雪指挥部按照市清雪指挥部有关要求，根据职责分工迅速开展除雪应对工作。专业除雪队伍全员上岗，专业除雪车辆设备全面开展工作。
市城市管理委组织、推动和监督城市道路、公园、广场等公共区域的除雪工作；视情况调度市管大型除雪设备，协调跨区域临时性除雪工作；指导督促各区开展执法检查，推动沿街社会单位落实除雪责任。
市交通运输委组织推动全市公路及联络线的除雪工作；及时指导市道路运输局推动长途汽车站内的除雪工作；指导市港航局督促推动港口经营人经营区域内的除雪工作；配合协调机场的除雪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协调和监督推动市管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项目工地的除雪工作；及时督促各区住建部门做好区管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项目工地的除雪工作。
市公安局做好道路交通秩序的指挥疏导工作，保障清融雪作业车辆的通行。
市气象局及时汇总天气监测和预报意见，第一时间向市清雪指挥部提供相关气象信息。
其他成员单位按照工作职责协助市清雪指挥部开展除雪相关工作。
（2）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各工作组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全员上岗保障除雪工作的顺利完成。
综合协调保障组做好与有关部门的及时沟通联络，做好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及相关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
专业除雪推动组做好除雪工作的专业指导，动态掌握各区除雪进度，及时做好调度。
巡查检查监督组及时对除雪工作进度及完成情况进行巡查检查，做好问题反馈和督促整改。
环境秩序协调组及时协调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开展沿街社会单位及其他重点区域的清雪执法检查。
宣传报道组做好除雪信息的整理报送和社会除雪的舆论引导工作。
其他工作组按照工作职责做好除雪相关保障工作。
（3）市清雪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除雪工作完成时限，除雪工作结束后及时组织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市公用事业局等相关单位恢复雪后市容环境面貌。
5.2.3 三级应急响应
当四级暴雪预警发布，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向市清雪指挥部报告，并由市清雪指挥部副总指挥（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向市清雪指挥部报告雪情和除雪应对工作开展情况，经市清雪指挥部总指挥同意后适时发布清雪令，重要情况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具体采取以下响应措施：
（1）市清雪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各区清雪指挥部按照职责分工，积极开展除雪应对工作。专业除雪队伍全员上岗，专业除雪车辆设备全面开展工作。
市城市管理委组织、推动和监督城市道路、公园、广场等公共区域的除雪工作；指导督促各区开展执法检查，推动沿街社会单位落实除雪责任。
市交通运输委组织推动全市公路及联络线的除雪工作；及时指导市道路运输局推动长途汽车站内的除雪工作；及时指导市港航局督促推动港口经营人经营区域内的除雪工作；配合协调机场的除雪工作。
市公安局做好道路交通秩序的指挥疏导工作，保障清融雪作业车辆的通行。
其他成员单位按照工作职责协助市清雪指挥部开展除雪相关工作。
（2）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各工作组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全员上岗保障除雪工作的顺利完成。
综合协调保障组做好与有关部门的及时沟通联络，做好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及相关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
专业除雪推动组做好除雪工作的专业指导，动态掌握各区除雪进度，及时做好调度。
环境秩序协调组及时协调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开展沿街社会单位及其他重点区域的清雪执法检查。
其他工作组按照工作职责做好除雪相关保障工作。
（3）市清雪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除雪工作完成时限，除雪工作结束后及时组织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交管局、市公用事业局等相关单位恢复雪后市容环境面貌。
5.3 其他降雪的应对
其他降雪是指暴雪预警级别以下的降雪。小雪：是指下雪时水平能见距离等于或大于1000米，地面积雪深度在3厘米以下，24小时降雪量在0.1—2.4毫米之间。中雪：是指下雪时水平能见距离在500—1000米之间，地面积雪深度为3—5厘米，24小时降雪量达2.5—4.9毫米。大雪：是指下雪时能见度很差，水平能见距离小于500米，地面积雪深度等于或大于5厘米，24小时降雪量达5.0—9.9毫米。根据降雪程度，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向市清雪指挥部报告，由市清雪指挥部副总指挥（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决定开展除雪工作。
5.3.1 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向市清雪指挥部报告雪情，根据降雪量、气温和道路实际情况，研究确定应对措施，并发布有关除雪工作指令。
5.3.2 市清雪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各区清雪指挥部按照职责分工，积极开展除雪应对工作。专业除雪队伍和除雪车辆设备按要求开展除雪工作。
5.3.3 市清雪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到各区进行检查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除雪应对工作。开启城市管理数字化信息平台，及时收集分析降雪期间的道路交通信息。
5.3.4 原则上小雪12小时、中雪24小时、大雪48小时完成除雪工作。
5.4 信息发布
全市除雪工作对外信息发布和对内信息简报由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宣传报道组负责，经市清雪指挥部审定后发布；各区除雪工作对外信息发布和对内信息简报由区清雪指挥部负责。
5.5 应急响应终止
5.5.1 市气象局发布灾害性降雪预警降低或解除预警后，由市人民政府或市清雪指挥部根据除雪情况降低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响应。其他降雪的响应终止由市清雪指挥部根据除雪情况确定。
5.5.2 除雪工作结束后，各区清雪指挥部及时组织雪后市容环境卫生恢复工作，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局、市公用事业局等部门根据天气状况，及时组织开展城市道路、绿化防寒风挡、交通隔离栅栏、道路地袱、声屏障、桥梁栏杆等设施的清洗恢复工作。
6 除雪要求
6.1 专业除雪
专业除雪主要以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等部门负责的专业作业队伍为主开展除雪作业。除雪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各区应在区级除雪预案中制定《除雪路网作业程序图》，明确所属各专业作业单位的除雪任务范围、除雪作业程序和除雪作业方式。
6.1.1 除雪作业程序
根据《天津市城市道路除雪工作导则》要求，城市道路按照“先立交桥、高架路，后涵洞”、“先主干，后支路”、“先打通一条路，再向两边扩展”的顺序展开；国市干线（高速公路）按照“雪中融、雪后清”要求，边融边清，及时清除积雪和路面结冰。做到指挥科学严密，作业组织有序，除雪快速高效。
6.1.2 除雪作业方式
除雪作业采用“清雪为主、融雪为辅、清融结合”的方式，逐步扩大机械化物理清雪范围，合理使用环保型融雪剂。物理清雪时应使用扫雪车、除雪车、抛雪机等机械进行联动作业，合理消纳积雪；融雪作业时应根据降雪量大小及当日气象预报温度，科学配比融雪剂浓度，做到精准喷洒；使用撒布机撒布作业的，应做到均匀、适量、有效；人行便道采用人工或小型机械进行物理清雪，禁止使用氯盐类融雪剂。
6.2 社会除雪
6.2.1 社会除雪主要为机关、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在责任区或指定范围内进行的义务除雪。各区应制定具体的社会发动计划，明确社会单位的除雪任务、出动人员和车辆数量，明确除雪作业方式和作业质量标准。
6.2.2 机场、车站、码头、广场、集贸市场、停（存）车场等地区的积雪，由管理（主办）单位负责清除；胡同里巷、居民小区的积雪，由社区居委会负责组织发动居民群众清除，其中物业小区的积雪由居委会监督物业公司清除。
6.2.3 城市道路采用物理清雪时，清除的净雪就近堆入树穴、花坛绿地或空地；采用融雪剂融雪时，禁止将含有各类融雪剂的污雪堆入绿地、花坛、树穴或排入收水井。居民区清雪严禁使用融雪剂，严禁积雪外运或抛入道路。
6.2.4 各类除雪作业，禁止向景观河道和其他行洪河道内排放积雪；禁止在排水设施、果皮箱周围堆放积雪；禁止向雪堆上倾倒垃圾、杂物和污水；禁止向道路路面抛洒积雪。
6.2.5 对于违反规定的单位或个人，由相关部门依据《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天津市市区冬季除雪暂行办法》予以处罚。
7 应急保障
7.1 组织保障
全市除雪工作由市清雪指挥部统筹组织协调，各区清雪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全面落实除雪工作责任和任务。建立市、区两级通讯指挥网络，一旦发生雪情，市清雪指挥部适时下达指令通知，各区清雪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在降雪和除雪作业期间，应在岗值班值守，保持通讯畅通，确保上情及时下达、下情及时上报。
7.2 人员物资保障
加强市、区两级专业除雪管理作业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市、区两级清雪指挥部根据每年降雪风险评估情况，建立与除雪工作需求相匹配的应急物资储备。各类专业除雪作业车辆、融雪剂及融盐池等，要在入冬前全部准备就绪，确保车辆车况良好、融雪剂储备充足、融盐池调配到位、积雪消纳场地选定，确保降雪后迅速展开清融雪作业。
7.3 资金保障
各区人民政府、各成员单位采取财政措施，保障降雪应对工作所需经费。降雪应急准备、应急演练和救援救灾工作资金由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规定程序列入本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7.4 宣传培训
市清雪指挥部原则上每年召开1次全市冬季除雪工作会议，对年度除雪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对市级除雪工作预案相关内容进行集中培训，确保除雪工作科学高效完成。
市、区两级清雪指挥部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冬季除雪工作的有关要求和做法，有效增强公众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提升社会除雪效能。充分发挥宣传部门的舆论引导作用，及时对除雪工作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跟踪报道，为全市除雪工作创造良好氛围。
8 附则
8.1 本预案解释工作由市城市管理委承担。
8.2 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每年至少组织1次全市专业除雪培训，各区清雪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1次专业除雪作业应急演练，确保除雪队伍操作熟练、设施设备调试到位。
8.3 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视情况变化，适时对本预案进行评估，作出修订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8.4 各区清雪指挥部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预案，以及本区实际情况，修订本区除雪工作预案。
8.5 市清雪指挥部成员单位要制定落实本预案任务的工作手册、行动方案等，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8.6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地震应急预案等21个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4〕22号）中的《天津市除雪工作预案》同时废止。

天津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69840030]1 总则
[bookmark: _Toc30327][bookmark: _Toc13426]    1.1 编制目的
最大限度地减少燃气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提高燃气安全供气的保障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26149][bookmark: _Toc14915][bookmark: _Toc69840031]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Hlk7839294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天津市燃气管理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天津市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管理办法》、《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31454][bookmark: _Toc69840032][bookmark: _Toc8876]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燃气供应不足或中断、燃气泄漏、燃气着火爆炸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本市其他专项应急预案启动后，需要同时启动本预案进行配合的，按照本预案程序启动。
[bookmark: _Toc10066][bookmark: _Toc69840033][bookmark: _Toc10708][bookmark: _Toc27096]1.4 工作原则
（1）坚持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建立统一指挥、分工明确、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工作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有关部门分类指导的燃气突发事件应对体系。
（2）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稳定供应作为应急处置的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减少燃气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坚持预防为主，平战结合。坚持事故预防与应急处置相结合，加强燃气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做好燃气安全宣传，提高公众自我防范和应对燃气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
1.5 事件分级
[bookmark: _Hlk78392389]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结合本市燃气行业特点，将本市燃气突发事件由高到低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4级。
[bookmark: _Toc5716][bookmark: _Toc21138]1.6 预案体系
本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包括：本预案、区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燃气经营企业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2208][bookmark: _Toc14467][bookmark: _Toc69840035]2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69840036][bookmark: _Toc21352][bookmark: _Toc6629]2.1 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16458]2.1.1 市指挥部组成和职责
设立天津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部）。市指挥部总指挥由分管城市燃气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人民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和市城市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市指挥部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燃气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制定本市应对燃气突发事件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意见；组织指挥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指导各区开展较大、一般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指导全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队伍、应急物资、应急指挥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bookmark: _Hlk78392571]2.2 办事机构
市指挥部下设天津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指挥部办公室）。市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城市管理委，负责组织特别重大、重大燃气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市指挥部日常工作；组织修订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保障方案；负责指导区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负责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队伍、物资、设备建设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负责市燃气应急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市燃气应急专家组的管理工作；组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宣传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承办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8448]2.3 成员单位
市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市指挥部部署要求开展工作。加强对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工作的督促、指导，积极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市城市管理委：承担市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全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指导工作；负责组织指导燃气设施抢修及燃气供应的恢复；负责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抢修工作；负责配合市发展改革委在燃气供应中断时，与上游供气单位进行协调对接，保证燃气供应；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应急供气的平衡调度工作；负责配合市公安局、市应急局等部门进行燃气事故调查。
市应急局：负责组织协调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依法组织指导燃气经营企业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在因上游气源问题造成本市燃气供应不足或中断时，与上游气源单位进行协调对接，确保尽早供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组织开展燃气事故毁坏建筑工程设施的抢修，协助开展灾区道路抢修、废墟清理等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配合市发展改革委、市城市管理委落实冬季天然气应急保供预案。
市商务局：负责燃气突发事件应对方案的有关配合工作。
市教委：负责燃气突发事件应对方案的有关配合工作；负责组织有关院校做好应急供气平衡方案的实施，并保证正常的教学工作；负责将燃气安全知识纳入学校安全教育内容。
市公安局：负责燃气突发事件警戒范围设置与人员疏散；负责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的维护工作；组织燃气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组织实施突发事件区域的交通管制工作，开通应急气源运输车辆、抢险车辆的绿色通道，保证救援抢险车辆安全快速通行。
市财政局：负责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资金保障。
市市场监管委：参与组织燃气泄漏、着火爆炸类突发事件相关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相关工作。
市水务局：负责协调组织突发事件抢险区域内的用水保障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协助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做好遇难人员的遗体善后处置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受伤人员的现场医疗救治、转运、院内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等工作；及时向市指挥部报告伤员数量及医疗救治情况。
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相关旅游场所燃气突发事件应对方案的配合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燃气泄漏突发事件的现场环境污染监测工作，提出环境污染消除和治理方案并上报市指挥部。
市交通运输委：负责组织协调市道路运输局为燃气突发事件所需物资和受威胁的人员提供应急运输车辆保障；负责燃气突发事件涉及公路设施的应急处置工作，协调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公司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处，为抢险车辆提供优先通行保障。
市气象局：负责预报燃气泄漏气体移动路径。
市通信管理局：负责公众通信网通信恢复及相关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市消防救援总队：负责组织燃气突发事件中的火灾控制与扑救工作；配合事故调查；加强对燃气场站及单位用户消防设施设备监督检查。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负责突发事件区域电力公司维护的外部供电电力设施巡查、抢险及电力供应。
市委宣传部：负责指导有关部门发布燃气突发事件信息，协调相关新闻单位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市委网信办：负责指导和协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网络舆情的监看研判及调控管控工作。
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辖区内燃气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应急响应和较大、一般燃气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组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动员、人员的疏散和安置工作；负责燃气突发事件区域内生活保障、社会稳定及善后处置工作；负责监督燃气经营企业进行辖区内燃气设施安全检查、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
市指挥部可根据事故处置需要，对成员单位进行调整。
[bookmark: _Toc14946]2.4 现场指挥部
2.4.1 发生较大、一般燃气突发事件，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根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根据市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和工作需要，市指挥部组织成立现场指挥部。
2.4.2 现场指挥部的主要职责是：全力组织伤员救治、人员疏散转移和群众安置工作，维护现场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对突发事件进行综合分析、快速研判，确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统一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和区人民政府，调动应急救援队伍，调集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5 工作组
根据工作需要，现场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抢险救援、医疗救护、秩序维护、后勤保障、信息舆情、专家组等应急工作组，分别开展相关工作。
（1）综合协调组：由市指挥部办公室牵头，按照市指挥部命令具体负责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综合协调工作；负责起草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并根据市指挥部要求，起草向市委、市政府报送的文件；负责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协调工作。
（2）抢险救援组：由市城市管理委牵头，会同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总队、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燃气经营企业等相关单位，负责组织燃气突发事件抢险抢修及燃气供应工作；根据需要组织、调集应急队伍、物资，申请上级支援；拟定抢险救灾资金补助方案；掌握燃气突发事件情况，防止事件蔓延扩大。
（3）医疗救护组：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制定医疗救治方案。负责燃气突发事件现场伤（病）员的救治、转运及疾病控制、卫生监督等工作，并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人员伤亡和伤（病）员医疗救治相关信息。
（4）秩序维护组：由市公安局牵头，负责燃气突发事件现场安全警戒；疏散燃气突发事件事发区域人员，保护现场、维护现场秩序；保卫重要目标和物资，实施交通管制和交通疏导，保障救援道路畅通等工作。
（5）后勤保障组：由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气象局、市通信管理局、市水务局、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等组成，负责燃气突发事件现场经费保障、物资保障、气象预报、通信保障、善后处理和人员安置等工作；负责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抚恤和理赔工作。
（6）信息舆情组：由市委宣传部牵头，会同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负责收集、处理相关新闻报道，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及时消除不实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按照市指挥部要求，筹备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突发事件影响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
（7）专家组：由市城市管理委牵头，成立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负责提供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对策；对特别重大、重大燃气突发事件处置方案进行评估；参加特别重大、重大燃气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及事故调查和损失评估；为燃气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咨询服务。
[bookmark: _Toc1277][bookmark: _Toc22048][bookmark: _Toc69840038]    2.6 区级应急指挥机构
发生较大、一般燃气突发事件，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成立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机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市指挥部办公室加强指导，组织做好应对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69840043][bookmark: _Toc1802][bookmark: _Toc19834]    2.7 燃气经营企业
[bookmark: _Hlk78813067]燃气经营企业指在本市取得燃气经营许可的企业。负责建立燃气突发事件预防体系并组织实施；负责及时、准确上报突发事件信息；负责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做好燃气供应中断、燃气泄漏等突发事件风险源的应急预案编制，以及与市、区燃气专项预案衔接和备案工作；负责组建应急队伍、配备抢修装备物资及抢修设备；负责做好应急培训、演练和评估总结；负责组织实施供应区域燃气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和专业处置工作；负责燃气用户安全用气的宣传教育；负责供气恢复工作；完成市指挥部下达的其他应急任务。
[bookmark: _Toc69840044][bookmark: _Toc17979][bookmark: _Toc15176]    2.8 重要燃气用户
重要燃气用户指大型供热站、不可中断供气的燃气用户。负责制定本单位停气、减量及燃气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配备应急人员和必要的应急装备器材，并定期组织演练；负责本单位燃气设施的安全检查和维护，加强对操作维护人员燃气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负责本单位燃气事故的预防、处置及燃气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服从统一调度指挥，确保燃气安全。
[bookmark: _Toc12541][bookmark: _Toc69840046][bookmark: _Toc21558]3 预防和预警
[bookmark: _Toc69840048][bookmark: _Toc6484][bookmark: _Toc26981]    3.1 监测
建立完善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突发事件监测防控体系，加强燃气行业风险隐患监测。市指挥部办公室应与有关部门、单位保持联络畅通，及时掌握本市燃气行业的安全运行相关情况。同时燃气经营企业应制定内部监测制度，保证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转，保障采集、上传数据的及时性和完整性。监测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
（1）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燃气安全信息。
（2）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总队等有关部门通报的燃气安全信息。
（3）燃气经营企业报告的燃气安全信息。
（4）来自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及移动网络等媒体上的燃气安全相关舆情信息。
（5）其他渠道获取的燃气安全信息。
[bookmark: _Toc69840050][bookmark: _Toc12135][bookmark: _Toc19433]    3.2 预警级别
根据燃气供应不足或中断、燃气泄漏和燃气着火爆炸等突发事件，将预警级别从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
红色预警（一级）：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燃气突发事件，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事态正在不断蔓延。
橙色预警（二级）：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以上燃气突发事件，事件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黄色预警（三级）：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以上燃气突发事件，事件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蓝色预警（四级）：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以上燃气突发事件，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bookmark: _Toc25880][bookmark: _Toc6154][bookmark: _Toc69840055]    3.3 预警发布、解除与调整
[bookmark: _Toc23641][bookmark: _Toc69840056][bookmark: _Toc27833]3.3.1 预警发布和解除
（1）蓝色预警、黄色预警：由区人民政府组织发布和解除。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向相关用户传达预警发布和解除信息。
（2）橙色预警、红色预警：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发布和解除。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向相关用户传达预警发布和解除信息。
（3）预警信息的发布解除可以通过通信、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宣传车和其他方式进行。
[bookmark: _Toc69840057][bookmark: _Toc6359][bookmark: _Toc27242]3.3.2 预警级别调整
根据突发事件的发展态势和处置进展，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对预警级别和处置措施作出调整。
[bookmark: _Toc16455][bookmark: _Toc69840058][bookmark: _Toc18315]    3.4 预警响应措施
3.4.1 市、区指挥部向相关部门发送预警信息，成员单位应及时实施预警响应措施。
3.4.2 燃气经营企业按照企业应急预案实施预警响应，迅速调集应急气源、队伍、设备、物资、车辆，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及时向市、区指挥部办公室报告预警响应进展情况。
3.4.3 黄色、蓝色预警措施
（1）区城市管理委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加强对燃气突发事件的监测、预报，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并进行分析、研判、评估；
（2）区指挥部应做好启动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工作，燃气经营企业做好用户宣传引导工作。
3.4.4 红色、橙色预警措施
在黄色、蓝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以下响应措施：
（1）市、区指挥部、成员单位等进入待命状态，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2）向社会公众发布燃气突发事件防范紧急措施的提示性、建议性信息。
[bookmark: _Toc69840059][bookmark: _Toc12732][bookmark: _Toc1960]    4 信息报告和先期处置
[bookmark: _Toc69840060][bookmark: _Toc15139][bookmark: _Toc8664]    4.1 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27435]4.1.1 报送程序
发生突发事件后，事发单位要及时向所在区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事件。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按照接报即报、随时续报的原则，在接报后30分钟内以电话方式、1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市委、市政府报告突发事件基本情况。
对于市委、市政府要求核实的情况，电话反馈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市领导同志作出批示、提出要求后，相关区或部门（单位）要及时报告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4396]4.1.2 信息内容
[bookmark: _Hlk78392804]（1）突发事件发生单位、报告人姓名、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泄漏程度、设施名称、气源介质；
（2）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范围、损失程度，事件造成的伤亡人数、建筑物损毁情况；
（3）事件发生后采取的警戒、疏散、工艺处置等先期处置措施及现场应急救援情况；
（4）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的有关事宜；
（5）由此事件引发次生灾害或社会影响的初步分析；
（6）其他需要上报的有关事项。
[bookmark: _Toc27752]4.1.3 信息续报
对首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在初报基础上，报告事件进展、发展趋势、后续应对措施、调查详情、原因分析等信息。
[bookmark: _Toc14697][bookmark: _Toc69840061][bookmark: _Toc31692]    4.2 先期处置
燃气突发事件发生后，所在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事发单位要第一时间启动先期处置方案；燃气经营企业要迅速调集应急队伍、器材、设备赶赴现场，设置警示区域，开展以关闸断气、查找漏点、快速封堵为重点的先期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69840062][bookmark: _Toc184][bookmark: _Toc8955]    5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69840063][bookmark: _Toc21678]5.1 响应分级
根据发生的燃气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本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由高到底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4个等级。
[bookmark: _Toc28276]5.2 响应启动
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时，根据市委、市政府决定，市指挥部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根据事态严重程度，由市指挥部确认和启动一级或二级应急响应；发生较大突发事件时，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启动本级应急响应，市指挥部视情启动三级或四级应急响应。发生一般突发事件时，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启动本级应急响应，市指挥部视情提供支持援助。
[bookmark: _Toc2018][bookmark: _Toc23691][bookmark: _Toc69840065]5.3 响应调整
对涉外、敏感区域的燃气突发事件，或出现紧急情况、严重态势超出本级指挥部控制能力时，应加强情况报告并提高响应等级。
[bookmark: _Toc18553][bookmark: _Toc9741][bookmark: _Toc32048][bookmark: _Toc27480][bookmark: _Toc69840066]    5.4 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13335][bookmark: _Toc27721]5.4.1重大及以上燃气突发事件处置措施
（1）气源供应不足或中断类事件
因上游供气单位设备故障或资源短缺造成的燃气中断，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城市管理委等部门与上游供气单位进行协调对接，确保尽早恢复供应。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动用储备、紧急调度等应急措施，市发展改革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启动停限气方案，市商务局配合限气方案的执行，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应急供气的协调工作。
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辖区内工业用户限供、停供的协调及宣传引导工作。
燃气经营企业按照燃气供应中断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储备气源，实施应急处置，最大限度保证居民、医院、学校、养老院等用户的用气。
其他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立即采取措施防止突发事件扩大，共同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工作。
（2）燃气泄漏类事件
市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下列措施：
①抢险救援组
市消防救援总队立即组织消防救援队伍到达现场，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燃气起火爆炸。
市城市管理委组织燃气经营企业进行燃气泄漏抢险抢修工作；组织泄漏抢险抢修后的燃气供应恢复工作；当造成燃气供应严重不足或中断时，配合市发展改革委与上游供气单位进行协调对接，做好应急供气的平衡调度工作，保证燃气供应。
市应急局组织协调燃气泄漏事件应急救援工作。
市市场监管委组织专业人员对发生燃气泄漏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相关工作。
②医疗救护组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医疗救护队伍开展受伤人员的现场医疗救治、转运、院内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等工作并及时向市指挥部报告伤员数量及医疗救治情况。
③秩序维护组
市公安局组织开展警戒范围设置，实施交通管制，必要时进行人员疏散等工作；做好燃气泄漏现场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的维护；组织交通管理队伍针对燃气泄漏现场建立抢险车辆的绿色通道，保证救援抢险车辆安全快速通行。
④后勤保障组
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燃气泄漏区域内人员的疏散安置工作，开辟抢险车辆通道，维护社会稳定。
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业队伍进入燃气泄漏突发事件的现场开展环境污染监测工作，提出环境污染消除和治理方案并上报市指挥部。
市交通运输委组织协调市道路运输局为燃气突发事件所需物资和受威胁的人员提供应急运输车辆保障；对燃气突发事件损坏的公路设施进行应急抢修，并协调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公司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处，为抢险车辆提供优先通行保障。
市气象局组织专业人员预报燃气泄漏气体移动路径。
⑤专家组
制定科学应急处置对策供指挥部领导决策；开展现场处置及事故调查和损失评估。
其他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立即采取措施防止突发事件扩大，共同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工作。
（3）燃气着火爆炸类事件
市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下列措施：
[bookmark: _Hlk102748258][bookmark: _Hlk102746771][bookmark: _Toc6668][bookmark: _Toc19324]①抢险救援组
市消防救援总队组织消防救援队伍到达现场，进行火灾控制与扑救等救援工作。
市城市管理委组织燃气经营企业进行燃气爆炸着火抢险抢修工作，组织抢险抢修后的燃气供应恢复工作。
市应急局组织协调燃气着火爆炸事件应急救援工作。
市市场监管委组织专业应急队伍对发生燃气着火爆炸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开展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相关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开展燃气着火爆炸毁坏建筑工程设施的抢修，协助开展灾区道路抢修、废墟清理等工作。
②医疗救护组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医疗救护队伍开展受伤人员的现场医疗救治、转运、院内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等工作并及时向市指挥部报告伤员数量及医疗救治情况。
③秩序维护组
市公安局组织开展警戒范围设置，实施交通管制，必要时进行人员疏散等工作；做好燃气着火爆炸现场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的维护；组织交通管理队伍针对燃气着火爆炸现场建立抢险车辆的绿色通道，保证救援抢险车辆安全快速通行。
④后勤保障组
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燃气着火爆炸区域内人员的疏散安置工作，开辟抢险车辆通道，维护社会稳定。
市交通运输委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协调应急运输车辆保障；对燃气突发事件损坏的公路设施进行应急抢修，协调抢险车辆通行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业队伍进入燃气爆炸着火事件的现场开展环境污染监测工作，提出环境污染消除和治理方案。
⑤信息舆情组
市委宣传部会同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做好新闻舆情引导和网络监管，依法打击散布有关燃气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虚假信息的行为。
⑥专家组
制定科学应急处置对策供指挥部领导决策；开展现场处置及事故调查和损失评估。
其他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立即采取措施防止突发事件扩大，共同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工作。
5.4.2 较大及以下燃气突发事件处置措施
（1）气源供应不足或中断类事件
因燃气经营企业设备故障造成的燃气供应不足或供应中断，市指挥部办公室指导区城市管理委与辖区内其他燃气经营企业进行协调对接，做好应急供气的协调工作；组织市城市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进行研判，协调市级燃气应急储备，做好补充区域燃气供应准备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辖区内工业用户限供、停供的协调工作。
燃气经营企业按照燃气供应中断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储备气源，实施应急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事发区域内居民、医院、学校等用户的用气。
区有关职能部门及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做好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
[bookmark: _Hlk102749629]（2）燃气泄漏及着火爆炸类事件
市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下列措施：
[bookmark: _Hlk102748710]①综合协调组与区级指挥部取得联系，实时掌握事件发展情况，指导区级指挥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组织市级各工作组做好支援准备。
②抢险救援组组织市城市管理委、市消防救援总队、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支援准备工作，视事态发展，赴现场开展支援行动。
③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区级部门开展救治等工作，并做好支援准备工作。
④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立即组织实施燃气着火爆炸区域内人员的疏散安置工作，开辟抢险车辆通道，维护社会稳定。
区有关职能部门及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做好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
    5.5 新闻与舆情应对
5.5.1 燃气突发事件的信息报道实行集中、统一、规范化管理；信息发布要求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信息渠道、信息分类、新闻保密和新闻发布等要符合规定的要求。
5.5.2 在市委宣传部统筹协调下，信息舆情组负责特别重大、重大燃气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和信息发布工作；事发地所在区宣传部门负责较大、一般燃气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和信息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30290][bookmark: _Toc2843][bookmark: _Toc69840068]    5.6 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6198][bookmark: _Toc4085][bookmark: _Toc69840069]在突发事件处置完毕，经有关机构和专家评估，发生次生、衍生灾害的风险基本消除，一级响应根据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市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二级响应由市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三、四级响应由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宣布应急结束，并通报各成员单位。现场处置结束后，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令，各参与单位有序撤离现场。
[bookmark: _Toc69840070][bookmark: _Toc16595][bookmark: _Toc11398]6 后期处置
6.1 善后处置
6.1.1 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现场清理工作；负责及时修复燃气泄漏、着火爆炸突发事件中受损的燃气设施；负责调度气源及时恢复燃气正常供应；负责向区人民政府报告恢复情况。
6.1.2 市、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依据各自职责，负责电力、供水、供暖、道路等设施的检查和受损设施修复工作。
6.1.3 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监督管理辖区内燃气设施的修复恢复工作。
[bookmark: _Toc69840071][bookmark: _Toc13658][bookmark: _Toc23585]    6.2 调查评估
一般燃气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开展。较大燃气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重大燃气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特别重大燃气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在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下开展。
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燃气突发事件后，调查评估报告在事件结束后60日内上报市人民政府。发生较大、一般燃气突发事件后，调查评估报告在事件结束后30日内上报市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Toc69840072][bookmark: _Toc276][bookmark: _Toc26970]    6.3 应急救助
6.3.1 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负责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民政部门积极组织救济救助，确保受灾用户的基本生活，尽快消除事件影响，维护社会稳定。
6.3.2 事故调查结束后，相关燃气经营企业、事故单位应积极配合，做好受害家庭的安抚、赔偿工作。
[bookmark: _Toc69840073][bookmark: _Toc2178][bookmark: _Toc9700][bookmark: _Toc21415][bookmark: _Toc69840074]7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6456][bookmark: _Toc17859]7.1 应急队伍保障
7.1.1 由市城市管理委牵头，组织燃气骨干企业建立不少于300人规模的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各燃气经营企业要按照供应燃气的性质、设备设施的类型和供应规模，建立企业燃气应急抢险队伍；重要燃气用户应建立相应的应急抢险队伍，做好突发事件情况下的自救工作。
7.1.2 燃气经营企业应急队伍要服从市指挥部统一调动；保持信息互通，确保应急救援联系渠道畅通和应急救援队伍快速反应。
7.1.3 当燃气事故所在单位、部门的应急力量不足，需要支援时，由市指挥部组织协调有关应急力量进入现场支援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2711][bookmark: _Toc69840075][bookmark: _Toc12355]    7.2 物资保障
[bookmark: _Toc27619][bookmark: _Toc69840076][bookmark: _Toc29357]燃气经营企业要建立完善的抢险物资管理制度和定期检查、保养、更新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并建立使用状况台账，定期检测和维护；每半年向市指挥部办公室报送应急物资保障情况；市指挥部办公室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
7.3 资金保障
7.3.1 市、区人民政府保障燃气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经费，应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分级负担，由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规定程序列入本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bookmark: _Toc13769][bookmark: _Toc69840077][bookmark: _Toc11172]7.3.2 燃气经营企业要将燃气抢险设施购置和维护、应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等费用纳入企业年度预算，并按计划实施。
7.4 技术保障
7.4.1 市发展改革委、市城市管理委负责组织应急储气设施建设规划方案的编制，建立完善本市应急储气设施动用机制。
7.4.2 市城市管理委组织燃气经营企业逐步实施本市燃气高压主干管网互联互通，满足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间应急气源的相互调度供应。
7.4.3 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对承担重要公共服务职能和生产工艺特殊的不可中断用户现有燃气设施实施改造，增加燃气应急接头；新建燃气设施必须设置燃气应急接头，遇有气源供应不足或中断突发事件可通过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等设施进行应急供气。
[bookmark: _Hlk78393073]7.4.4 燃气经营企业应加强燃气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应急管理信息化、智能化。
[bookmark: _Toc11852][bookmark: _Toc9399]    7.5 避难场所保障
依据本市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园、广场等市政设施和人防工程，作为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避难场所。
[bookmark: _Toc32280][bookmark: _Toc69840079][bookmark: _Toc5664]7.6 宣传教育
7.6.1 市、区城市管理委和燃气经营企业等相关单位要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天津市燃气管理条例》，加强燃气安全知识宣传工作。
7.6.2 区人民政府要将燃气安全宣传纳入社区工作内容，搞好燃气设施安全保护和安全使用燃气的宣传教育。
7.6.3 市教委负责对在校学生进行燃气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7.6.4 燃气经营企业要加强燃气安全进社区的宣传，不断提高燃气用户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用气知识；加强职工安全教育，提高职工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老年人燃气应急知识的宣传，逐渐完善老年人应急救援和保障服务。
[bookmark: _Toc69840080][bookmark: _Toc4573]    7.7 培训
7.7.1 市城市管理委负责制定燃气行业应急管理的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燃气行业应急管理人员培训，提高应急处置组织能力。
7.7.2 燃气经营企业定期组织对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和应急抢险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应急技能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5768][bookmark: _Toc13862]7.7.3 重要燃气用户要定期对组织操作人员及应急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培训，提高应急协同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5752]8 附则
8.1 责任和奖惩
对于在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对于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事故重要情况，应急处置不力等失职、渎职行为，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8.2 预案管理
8.2.1 本预案解释工作由市城市管理委承担。
8.2.2 市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建立演练制度，组织相关成员单位每2年至少组织1次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
燃气经营企业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应急预案演练，并及时开展演练评估和总结，根据评估情况及时完善应急准备、修订应急预案。
重要燃气用户应根据应急管理有关规定，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提高应对燃气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8.2.3 区人民政府、各成员单位按照本预案确定的职责，制定本部门燃气突发事件应对方案，并抄送市指挥部办公室。
燃气经营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编制本单位燃气应急预案，并按有关要求报送城市管理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22761]8.2.4 市指挥部办公室应结合应急工作实践，及时组织修订本预案，遇有特殊情况可随时修订，修订后的应急预案应重新办理审查、论证、备案等各项程序。
8.2.5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地震应急预案等21个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4〕22号）中的《天津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附件：天津市燃气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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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市燃气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结合本市燃气行业特点，将本市燃气突发事件由高到低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4级：
一、特别重大燃气突发事件：1起燃气突发事件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气源供应不足，造成本市日供气缺口达10%以上，并将持续7天以上；年供气规模在4000万立方米以上管道燃气供应企业全面停止供气48小时以上。
二、重大燃气突发事件：1起燃气突发事件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气源供应不足，造成本市日供气缺口达5%以上，并将持续5天以上；在重大任务保障、重要场所连续停止供气24小时以上。
三、较大燃气突发事件：1起燃气突发事件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气源供应不足，造成本市日供气缺口达2%以上，并将持续3天以上；在重大任务保障、重要场所连续停止供气12小时以上。
四、一般燃气突发事件：1起燃气突发事件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气源供应不足，造成本市日供气缺口达1%以上，并将持续1天以上。
注：本预案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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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7235]
1 总则
[bookmark: _Toc259788360][bookmark: _Toc18750][bookmark: _Toc289924593][bookmark: _Toc280546496][bookmark: _Toc278526397][bookmark: _Toc300637798][bookmark: _Toc14519]1.1 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280546497][bookmark: _Toc259788361][bookmark: _Toc278526398][bookmark: _Toc289924594][bookmark: _Toc300637799]提高稳定供热的保障能力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供热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24739][bookmark: _Toc8165]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300637816]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天津市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5433][bookmark: _Toc21369]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因燃料短缺、设备故障、外力破坏等原因，对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的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本市其他专项应急预案启动后，需要同时启动本预案进行配合的，按照本预案程序启动。
[bookmark: _Toc30441][bookmark: _Toc4962][bookmark: _Toc1092][bookmark: _Toc4245]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把保障市民安全用热作为应急处置的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减少集中供热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健康损害。
（2）统一指挥，分级负责。按照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建立快速反应、协同应对的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3）居安思危，预防为主。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急准备，落实各项防范措施，防患于未然。
1.5 事件分级
依据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4个等级。
[bookmark: _Toc15205][bookmark: _Toc278526402][bookmark: _Toc259742588][bookmark: _Toc280546501][bookmark: _Toc30867][bookmark: _Toc289924597][bookmark: _Toc300637802][bookmark: _Toc278526399][bookmark: _Toc280546498][bookmark: _Toc259788362]1.6 预案体系
本预案是本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与《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衔接。
本预案对各区人民政府制定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各成员单位制定保障方案和供热企业制定应急预案具有指导作用。
[bookmark: _Toc17789]2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289924598][bookmark: _Toc9922][bookmark: _Toc4113][bookmark: _Toc300637803][bookmark: _Toc280546503]2.1 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300637807][bookmark: _Toc289924602][bookmark: _Toc280546506]2.1.1 设立天津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部），全面负责本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市指挥部总指挥由分管城市管理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人民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市城市管理委主任担任。
[bookmark: _Toc280546504][bookmark: _Toc300637804][bookmark: _Toc289924599]2.1.2 市指挥部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决策部署；负责全市集中供热应急工作的组织指挥；负责研究制定本市应对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意见；负责组织较大以上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负责检查、指导全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资金、队伍、物资的建立和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12733][bookmark: _Toc20576]2.2 办事机构
2.2.1 市指挥部下设天津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指挥部办公室）。市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城市管理委，负责市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城市管理委主要负责同志兼任。
[bookmark: _Toc280546507][bookmark: _Toc278526406][bookmark: _Toc300637808][bookmark: _Toc289924603][bookmark: _Toc278526405][bookmark: _Toc300637810][bookmark: _Toc289924605]2.2.2 市指挥部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落实市指挥部部署要求；负责提出本市应对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政策、措施和指导意见；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队伍、物资、设备采购的监督管理；负责组织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工作；负责对供热企业制定（修订）的应急预案进行备案管理工作；负责组织检查供热企业应急预案的宣传教育、培训和演练工作；负责市指挥部的日常管理工作及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15388][bookmark: _Toc27017]2.3 成员单位
[bookmark: _Toc13305][bookmark: _Toc5526][bookmark: _Toc2881][bookmark: _Toc24932][bookmark: _Toc15116]2.3.1 市指挥部成员单位
市委宣传部：负责特别重大和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新闻发布。
市委网信办：加强对网络相关舆情的监看和研判，及时管控有害信息。
市城市管理委：负责组织、协调供热设施抢修及恢复；负责配合做好在燃气供应中断时与上游供气单位进行协调对接、保证燃气锅炉的燃气供应；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涉及城市道路桥梁抢通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市集中供热应急专家组、应急指挥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指挥部办公室的各项日常管理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在因上游气源问题导致燃气供应不足或中断时协调对接上游供气单位，恢复天然气保障供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全市热电联产机组供热保障；配合市发展改革委、城市管理委落实冬季天然气应急保供预案。
市公安局：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警戒范围设置与人员疏散；负责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的维护工作；负责组织相关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负责实施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区域的交通管制工作，保证救援抢险车辆安全快速通行；负责开通应急气源运输车辆、抢险车辆的绿色通道。
市财政局：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资金保障。
市应急局：负责组织协调供热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责依法组织供热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作。
市市场监管委：参与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特种设备相关的应急处理，负责组织特种设备事故的调查。
市水务局：负责协调组织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抢险区域内的用水保障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指导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依据临时救助制度开展急难生活救助，做好死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建立伤员救治绿色通道，及时救治和转运受伤人员。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燃气锅炉房泄漏造成外部环境污染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监测工作，提出环境污染消除和治理方案并上报市指挥部。
市交通运输委：负责为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处置提供相关应急物资运输车辆保障；配合做好设立抢险车辆的绿色通道相关工作；负责在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下协调集中供热燃料的正常运输。
市气象局：负责提前5至7天向市指挥部提供气象预报信息。
市通信管理局：组织协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和铁塔公司做好通信保障工作。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负责配合做好热电联产机组运营调度，保障正常供热；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区域供热设施正常供电。
[bookmark: _Toc280546505][bookmark: _Toc289924600][bookmark: _Toc300637805][bookmark: _Toc278526400][bookmark: _Toc289924606][bookmark: _Toc259788363][bookmark: _Toc280546499][bookmark: _Toc300637811][bookmark: _Toc280547176][bookmark: _Toc259788368]2.3.2 市指挥部根据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处置的实际情况，可对成员单位进行调整。
[bookmark: _Toc1150][bookmark: _Toc31904]2.4 现场指挥部
按照市指挥部的要求，根据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实际情况，由相关成员单位、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相关供热企业组成现场指挥部，实行现场总指挥负责制。发生较大、一般突发事件，由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现场总指挥；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由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任现场总指挥。现场指挥部下设工作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工作组根据应急处置的实际需要，可作相应调整。
（1） 综合协调组：由市城市管理委牵头组建。负责传达现场指挥部各项指令，协调督促各单位落实指令情况；负责起草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负责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协调工作；根据市指挥部要求，起草向市委、市政府报送的文件；承办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 现场处置组：由市城市管理委牵头组建。负责组织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抢险抢修工作；根据需要组织、调集应急队伍、物资；掌握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情况；承办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3） 治安维护组：由市公安局牵头组建。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现场安全警戒；疏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事发地人员，保护现场、维护现场秩序；维护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现场周边地区道路交通秩序，实施交通管制和交通疏导，保障救援道路畅通；承办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4） 医疗救援组：由市卫生健康委牵头组建。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现场伤（病）员的救治、转运及疾病控制、卫生监督等工作，并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人员伤亡和伤（病）员医疗救治相关信息；承办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5） 信息舆情组：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组建。负责收集、处理相关新闻报道，及时消除不实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按照市指挥部要求，筹备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影响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负责组织有关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应急处置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与典型；协调公安部门和市委网信办等单位在网上对舆论加以引导；承办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6） 后勤保障组：由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牵头组建，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现场经费保障、物资保障、气象预报、通信保障、善后处理和人员安置等工作；负责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抚恤和理赔工作；承办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7） 事故调查组：由市应急局牵头组建，负责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原因分析、事故责任调查等。
[bookmark: _Toc29284]2.5 区级应急指挥机构
负责组织区内供热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制定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向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报备；负责组织辖区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动员和实施；负责集中供热应急预案的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工作；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负责区级专项供热应急处置资金的筹措；负责组织实施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应急响应工作和较大及以下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区域内人员的疏散和安置工作；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区域内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善后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6545]2.6 供热企业
供热企业指利用热源单位提供的或自身产生的热能从事供热经营的企业，负责建立本企业集中供热突发事件预防体系并组织实施；负责按照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做好本企业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备案工作；制定特殊天气或突发事件条件下燃料保障应急方案；负责组建应急队伍、配备抢修物资及抢修设备；负责做好应急预案的培训、演练；负责及时、准确上报集中供热突发事件信息；负责组织实施应急响应及恢复供热工作；完成市指挥部下达的其他各项应急任务。
[bookmark: _Toc11071]2.7 燃气供应企业
燃气供应企业指为供热热源提供气源的单位，负责保障燃气锅炉的气源供应，做好燃气锅炉房燃气供应不足和中断、燃气泄漏及抢修等的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32657]2.8 专家组
[bookmark: _Toc289924610][bookmark: _Toc25153][bookmark: _Toc300637820]市城市管理委牵头成立由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负责对事件进行分析评估，为应急响应的调整和解除以及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对策建议及技术支持，必要时参与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8829]3 预防和预警
[bookmark: _Toc300637821][bookmark: _Toc22342][bookmark: _Toc19571][bookmark: _Toc289924611][bookmark: _Toc278272935][bookmark: _Toc278368659][bookmark: _Toc280547177]3.1 预防
在日常工作中根据市委、市政府、市指挥部部署，由市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总体预防工作，指导区、企业组织预防工作，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1）建立与能源供应部门的沟通机制，对本市燃煤、燃气资源的供需平衡状况实施动态监控。
（2）加强非采暖季集中供热设施的检修。
（3）加强采暖季供热设施安全运行检查。
（4）加强极端天气条件下供热设施的安全监控。
（5）定期采用技术手段进行供热管网、电气设备、锅炉房的安全检查工作，并建立数据档案。
（6）每年定期对供热设施进行隐患排查工作，建立隐患问题台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7）加强市政道路施工现场供热设施的安全监护。
[bookmark: _Toc16415]3.2 监测
市城市管理委建设并不断完善覆盖全市的集中供热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实时对热源厂、供热企业的运行状况及主要参数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21296][bookmark: _Toc16060][bookmark: _Toc300637827][bookmark: _Toc289924614][bookmark: _Toc278526497]3.3 预警
[bookmark: _Toc26164][bookmark: _Toc7396][bookmark: _Toc11123]3.3.1 预警级别
根据停热影响范围大小、持续时间长短和发展趋势等因素，将预警级别分为四级，即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
[bookmark: _Toc2551][bookmark: _Toc1848][bookmark: _Toc856][bookmark: _Toc20772][bookmark: _Toc32676][bookmark: _Toc17712][bookmark: _Toc21957][bookmark: _Toc27448][bookmark: _Toc12929][bookmark: _Toc10356]（1）红色预警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红色预警：
①预测本市未来连续5天内日平均最低温度低于-9℃；
②因各类因素可能造成停热降温影响居民用户5万户以上，并持续48小时以上；
[bookmark: _Toc300637823]③重大节假日、重要活动期间，因各类因素可能造成连续停热24小时以上；
④因其他因素造成预计发生特别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事态正在不断蔓延。
[bookmark: _Toc4437][bookmark: _Toc19420][bookmark: _Toc6847][bookmark: _Toc22569][bookmark: _Toc7532]（2）橙色预警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橙色预警：
①预测本市未来连续4天内日平均最低温度低于-9℃；
②因各类因素可能造成停热降温，影响居民用户1万户以上，并持续24小时以上；
③重大节假日、重要活动期间，因各类因素可能造成连续停热12小时以上；
④因其他因素造成预计发生重大以上集中供热突发事件，事件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bookmark: _Toc16248][bookmark: _Toc3503][bookmark: _Toc30762][bookmark: _Toc10767][bookmark: _Toc27939]（3）黄色预警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黄色预警：
①预测本市未来连续3天内日平均最低温度低于-9℃；
②因各类因素可能造成停热降温，影响居民用户5000户以上，并持续24小时以上；
③因其他因素造成预计发生较大以上集中供热突发事件，事件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4）蓝色预警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蓝色预警：
①预测本市未来连续2天内日平均最低温度低于-9℃；
②因各类因素可能造成停热降温，影响居民用户5000户以下，并持续24小时以上；
③因其他因素造成预计发生一般以上集中供热突发事件，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bookmark: _Toc32360][bookmark: _Toc278368662][bookmark: _Toc300637824][bookmark: _Toc17385][bookmark: _Toc20488][bookmark: _Toc9658][bookmark: _Toc23452][bookmark: _Toc278272938][bookmark: _Toc280547180]3.3.2 预警发布
[bookmark: _Toc300637825]（1）发布权限。橙色、红色预警信息由市人民政府发布；蓝色、黄色预警信息由相应区人民政府负责发布。
（2）预警内容。预警信息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包括发布单位、发布时间、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别、警示事项、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内容。
（3）发布途径。预警信息的发布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网络、广播、电视和其他方式进行。相关区人民政府组织属地街道（乡镇）在预警信息发布时对老年人进行风险提醒和紧急避难场所提示。
[bookmark: _Toc19036][bookmark: _Toc12267][bookmark: _Toc31441][bookmark: _Toc21336][bookmark: _Toc300637826]3.3.3 预警响应措施
（1） 发布蓝色、黄色预警后，采取以下响应措施：
①市指挥部办公室督促相关区人民政府、区供热主管部门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
②相关区人民政府、区供热主管部门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
③组织供热企业、行业专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科学研判事件发展趋势。
④向社会公众发布防灾避险的提示性、建议性信息。
（2） 发布橙色、红色预警后，在以上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以下响应措施：
①市指挥部办公室立即组织指挥人员、救援人员、值班人员等进入待命状态。
②市指挥部办公室组织供热企业迅速调集应急抢修和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③供热企业加强预警区域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
④属地区人民政府组织转移、疏散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
[bookmark: _Toc21003][bookmark: _Toc29114][bookmark: _Toc13432][bookmark: _Toc6197][bookmark: _Toc5455]3.3.4 预警的调整和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部门根据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可能的发展态势和相应处置进展情况，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当研判可能引发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因素已经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应按照预警发布权限，立即宣布解除预警。
[bookmark: _Toc443][bookmark: _Toc11479]4 信息报告和先期处置
[bookmark: _Toc289924615][bookmark: _Toc300637828][bookmark: _Toc6298][bookmark: _Toc9072]4.1 信息报告
4.1.1 发生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或发现重大风险隐患后，有关单位要立即向市指挥部办公室和所在区人民政府报告事件或隐患信息，并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情况及时报告相关信息。
4.1.2 市指挥部办公室和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要按照接报即报、随时续报的原则，接报后30分钟内电话、1小时内书面向市委、市政府报告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基本情况。对于市委、市政府要求核实的情况，电话反馈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
4.1.3 市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报警后及时收集汇总相关信息，经研判后通报有关部门和单位。
4.1.4 信息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报告单位、报告人姓名、信息来源、事件的时间、地点、设施名称、联系电话。
（2） 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区域、户数、持续时间、损失程度；事件造成的伤亡人数。
（3） 事件发生后采取的先期处置措施情况。
（4） 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的有关事宜。
（5） 由此事件引发次生灾害或社会影响的初步分析。
（6） 其他需要通报的有关事项。
[bookmark: _Toc16497][bookmark: _Toc31055]4.2 先期处置
4.2.1 事发单位应立即组织本单位相关人员和应急队伍全力营救、疏散、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因设备设施故障引起的突发事件，要迅速调集应急队伍、物资、设备赶赴现场，开展以关闸、查找漏点、抢险堵漏为重点的先期处置工作，防止事态扩大，并向属地区人民政府和市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4.2.2 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接报后，迅速核实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基本情况，对事态发展进行科学研判后，立即开展应急救援行动，组织供热专业应急队伍参与抢险救援，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bookmark: _Toc3961][bookmark: _Toc14056]5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2270][bookmark: _Toc6955][bookmark: _Toc16554][bookmark: _Toc191][bookmark: _Toc8854][bookmark: _Toc289891932][bookmark: _Toc289891696][bookmark: _Toc289892085][bookmark: _Toc289924730][bookmark: _Toc289892019][bookmark: _Toc289924618][bookmark: _Toc290799472][bookmark: _Toc289894423][bookmark: _Toc289894477]5.1 响应分级
5.1.1 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由市指挥部负责应对；初判发生较大、一般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由区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如事件发生在重点地区或重大活动举办、重要会议召开等时期，适当提高响应级别，并视发展态势及时调整响应级别。
5.1.2 发生特别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时，根据市委、市政府决定，市指挥部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发生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时，根据事态严重程度，市指挥部启动一级或二级应急响应；发生较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时，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启动本级应急响应，市指挥部视情启动三级或四级应急响应；发生一般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时，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启动本级应急响应，市指挥部视情提供支持援助。
[bookmark: _Toc13921][bookmark: _Toc9162][bookmark: _Toc23295]5.2 指挥协调
[bookmark: _Toc18775][bookmark: _Toc6219][bookmark: _Toc26096][bookmark: _Toc21660]5.2.1 指挥协调机制
（1）组织指挥。区级应急指挥机构按照市指挥部要求做好有关处置工作。超出事发区处置能力的，事发区应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将指挥权移交市指挥部。
（2）现场指挥。根据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等级设立现场指挥部，负责开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现场指挥部统一开设救援队伍集结点、物资收发点和新闻发布中心，组织完善相关后勤保障。
[bookmark: _Toc14247][bookmark: _Toc25649][bookmark: _Toc1932][bookmark: _Toc14906]5.2.2 指挥协调措施
（1）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①接到特别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报告后，市长和市指挥部总指挥赶赴现场指导、组织、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②由市指挥部组建现场指挥部，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任总指挥，组织实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③召开指挥部工作会议，传达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研究救援行动、伤员救治、人员疏散、应急征用、中止大型活动、关闭旅游景点等重大决策。
④综合协调组及时传达现场指挥部各项指令，督促各单位落实指令，协调事故现场应急救援。
⑤现场处置组立即组织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抢险抢修工作，根据需要组织、调集应急队伍、物资。
⑥治安维护组对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现场进行安全警戒，及时疏散人员，维护现场周边地区道路交通秩序，保障救援道路畅通。
⑦医疗救援组及时对现场伤（病）员进行救治、转运，并及时报告相关信息。
⑧信息舆情组对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相关舆情进行监看和研判，发布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相关信息。
⑨后勤保障组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现场经费保障、物资保障、气象预报、通信保障、善后处理和人员安置等工作。
⑩事故调查组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原因分析、事故责任调查等。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在上游气源问题导致燃气供应不足或中断时协调对接上游供气单位，恢复天然气保障供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热电联产机组供热保障。
市交通运输委负责在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引起的道路封堵情况下协调集中供热燃料的正常运输。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燃气锅炉房泄漏造成外部环境污染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监测工作，防止次生、衍生事件发生。
其他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立即采取措施防止突发事件扩大，共同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工作。
（2）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①接到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报告后，市指挥部总指挥和市指挥部有关负责同志赴现场指导、组织、协调、支援应急处置工作。
②由市指挥部组建现场指挥部，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任总指挥，组织实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③召开指挥部工作会议，传达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研究救援行动、伤员救治、人员疏散、应急征用等重大决策。
④综合协调组及时传达现场指挥部各项指令，督促各单位落实指令，协调事故现场应急救援。
⑤现场处置组立即组织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抢险抢修工作，根据需要组织、调集应急队伍、物资。
⑥治安维护组对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现场进行安全警戒，及时疏散人员，维护现场周边地区道路交通秩序。
⑦信息舆情组对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相关舆情进行监看和研判，发布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相关信息。
⑧后勤保障组负责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现场经费保障、物资保障、气象预报、通信保障、善后处理和人员安置等工作。
⑨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在上游气源问题导致燃气供应不足或中断时协调对接上游供气单位，恢复天然气保障供应。
⑩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热电联产机组供热保障。
市交通运输委负责在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引起的道路封堵情况下协调集中供热燃料的正常运输。
其他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立即采取措施防止突发事件扩大，共同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工作。
（3）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①接到较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报告后，市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赴现场指导、组织、协调、支援应急处置工作。
②市指挥部办公室协调调度市指挥部掌握的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等资源，指导、协助相关成员单位和事发地所在区应急指挥机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③综合协调组及时传达现场指挥部各项指令，督促各单位落实指令，协调事故现场应急救援。
④现场处置组立即组织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抢险抢修工作，根据需要组织、调集应急队伍、物资。
⑤市城市管理委协调市级有关部门，协助区人民政府协调上游气源供应、热电联产机组供热保障、集中供热燃料正常运输等工作。
⑥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单位做好交通管制、伤员救助等工作。
其他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立即采取措施防止突发事件扩大，共同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工作。
（4）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①接到一般集中供热突发事件报告后，市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赴现场协调、支援应急处置工作。
②市指挥部办公室协调调度市指挥部掌握的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等资源，协助事发地所在区应急指挥机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③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组织供热企业抢修受损的供热管线、锅炉等供热设施，尽快恢复供热。
④市城市管理委协调市级有关部门，协助区人民政府协调上游气源供应、热电联产机组供热保障、集中供热燃料正常运输等工作。
其他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立即采取措施防止突发事件扩大，共同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工作。
[bookmark: _Toc7475][bookmark: _Toc300637831][bookmark: _Toc30444]5.3 新闻与舆情应对
事发地所在区宣传部门负责较大、一般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引导工作。市委宣传部统筹协调特别重大、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引导工作。
信息发布可通过新闻通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借助手机短信、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途径，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未经批准，参与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消息。
[bookmark: _Toc2990][bookmark: _Toc300637833][bookmark: _Toc2658]5.4 应急结束
5.4.1 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事件次生、衍生危害基本消除，应急处置工作即告结束。
[bookmark: _Toc300637834]5.4.2 特别重大、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由市指挥部按程序宣布应急结束，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较大、一般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由区人民政府宣布应急结束，各部门转入常态工作。
[bookmark: _Toc23620][bookmark: _Toc8391]6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7601][bookmark: _Toc290799480][bookmark: _Toc300637835][bookmark: _Toc28563][bookmark: _Toc280547195][bookmark: _Toc278272959][bookmark: _Toc278368679]6.1 恢复生产
6.1.1 供热企业要充分估计和考虑事故遗留问题，受损建筑物倒塌等潜在危险。履行撤离现场全面交接手续，恢复供热，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区人民政府确认后向市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6.1.2 市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依据各自职责，负责电力、供水、燃气、道路等设施的检查和受损设备修复工作。
[bookmark: _Toc300637836][bookmark: _Toc290799481]6.1.3 供热企业负责现场清理工作；负责及时修复集中供热突发事件中受损的供热设施；负责向市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恢复情况。
[bookmark: _Toc10253][bookmark: _Toc2521]6.2 调查评估
6.2.1 市公安局负责派专人保护现场，维持现场秩序，为事件调查创造条件。参与处置人员要按照规定继续保护现场，为事件调查、分析提供直接证据。必要时对事件现场进行录像或拍照。待事故调查人员明确指令后，再决定清除事件现场。
6.2.2 一般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开展。较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特别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在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下开展。发生供热生产安全事故后，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依法组织供热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作。
[bookmark: _Toc300637837][bookmark: _Toc290799482]6.2.3 责任单位要根据事件发生原因立即着手进行整改，同时要根据应急处置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修改、完善自身的应急处置预案。
[bookmark: _Toc16974][bookmark: _Toc21561]6.3 应急救助
[bookmark: _Toc300637838]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负责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事件调查结束后，相关供热企业必须积极配合，做好受害家庭的安抚、赔偿工作。
[bookmark: _Toc6095][bookmark: _Toc25072]7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6258][bookmark: _Toc300637839][bookmark: _Toc2296]7.1 应急队伍保障
市城市管理委组建300人的市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队伍；区城市管理部门建立区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队伍，滨海新区及各开发区城市管理部门各自建立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队伍，负责辖区内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救援等工作；各供热企业要根据设备设施的类型和供应规模，建立企业应急抢险队伍，并合理分布。
[bookmark: _Toc8005][bookmark: _Toc300637840][bookmark: _Toc2370]7.2 物资保障
供热企业负责配置应急装备和物资，并建立完善的抢险物资管理制度和定期检查、保养、更新制度；每年9月30日前向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应急物资保障情况；市指挥部办公室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
[bookmark: _Toc15383][bookmark: _Toc1631][bookmark: _Toc300637841]7.3 资金保障
7.3.1 市、区人民政府保障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经费，应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分级负担，由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规定程序列入本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7.3.2 供热企业在年度预算中要对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的应急专项资金作出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购置和维护大型抢修设备、组织应急预案大型演练等。
[bookmark: _Toc300637842][bookmark: _Toc15222][bookmark: _Toc11906]7.4 技术保障
7.4.1 供热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与各部门协作，逐步实现本市热电联产及调峰锅炉房主干管网互联互通，满足不同区域间的供热调度需求。
7.4.2 供热企业加大投入，与供电部门配合逐步完成热源及换热站的双电源建设；加快供热自动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建设，及时掌握供热参数运行及预警情况。
[bookmark: _Toc19320]7.5 避难场所保障
依据本市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充分利用现有的学校室内场所、体育馆、影剧院等公共建筑和人防工程，作为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避难场所。
[bookmark: _Toc300637843][bookmark: _Toc27490][bookmark: _Toc16050]7.6 社会动员
市指挥部办公室配合各区人民政府、供热企业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组织媒体、社会团体共同发挥作用，做好及时的宣传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20211]7.7 宣传教育
7.7.1 市城市管理委要依据《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加强安全供用热宣传的组织管理。
7.7.2 区人民政府要将供热安全宣传纳入社区的工作内容，做好供热设施安全保护和宣传教育。
7.7.3 市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做好集中供热安全宣传教育。
7.7.4 供热企业要加强职工安全教育，提高职工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5858][bookmark: _Toc4305]7.8 培训
7.8.1 市城市管理委负责制定行业应急管理的培训计划，定期组织应急管理人员培训，提高应急处置组织能力。
7.8.2 供热企业定期组织对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和应急抢险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300637845][bookmark: _Toc280546602][bookmark: _Toc278526504][bookmark: _Toc15232][bookmark: _Toc259788418][bookmark: _Toc1890][bookmark: _Toc278526502][bookmark: _Toc31932][bookmark: _Toc247962875][bookmark: _Toc278465720][bookmark: _Toc280546598][bookmark: _Toc259788417]8 附则
8.1 责任和奖惩
对于在供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对于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事故重要情况，应急处置不力等失职、渎职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8.2 预案管理
8.2.1 本预案解释工作由市城市管理委承担。
8.2.2 市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建立演练制度，组织相关成员单位每2年至少组织1次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通过应急演练，培训应急队伍，改进和完善应急预案。市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对供热企业应急演练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做好典型经验交流推广。上年度发生较大以上级别突发事件的，本年度至少进行1次同类型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259788420]供热企业应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应急预案规定，每年至少组织1次演练，并及时开展演练评估和总结，根据评估情况及时完善应急准备、修订应急预案，不断提高应急预案可操作性、实用性和供热从业人员的抢险救灾能力，并确保负责急修、抢修的队伍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准备状态。
8.2.3 各成员单位按照本预案确定的职责，制定本部门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实施方案，落实本部门预案执行的负责人、责任人、联络人，保证本预案的有效实施。
供热企业依据本预案，编制适合本单位特点的应急预案；在预案中应明确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发生时，停、限热企业排序名单。企业应急预案须经专家论证后，上报市、区供热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各区供热行政主管部门应急预案上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8.2.4 市城市管理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时组织相关部门修订完善本预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送上级相关主管部门备案。
8.2.5 市城市管理委结合应急管理工作实践，及时修订预案，遇有特殊情况可随时修订，修订后的应急预案应重新办理审查、论证、备案和公布等各项程序。
8.2.6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地震应急预案等21个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4〕22号）中的《天津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附件：天津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附件

天津市集中供热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依据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集中供热突发事件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4个等级。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特别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100人以上重伤，或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2）因各种原因造成5万户以上非正常停热降温，并持续48小时以上，或重大任务保障、重要场所停热24小时以上。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重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2）因各种原因造成1万户以上非正常停热降温，并持续24小时以上，或重大任务保障、重要场所停热12小时以上。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较大集中供热突发事件：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危及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2）因各种原因造成5000户以上非正常停热降温，并持续24小时以上。
四、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一般集中供热突发事件：
（1）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危及3人以下生命安全，或10人以下重伤，或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2）因各种原因造成5000户以下非正常停热降温，并持续24小时以上。
注：本预案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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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401216174][bookmark: _Toc56676508]1 总则
[bookmark: _Toc401216175][bookmark: _Toc56676509]1.1 编制目的
规范应对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建立健全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全面提升本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能力，最大限度控制、减轻和消除本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及时恢复城市道路桥梁设施正常运行。
[bookmark: _Toc56676510][bookmark: _Toc401216176]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天津市城市道路桥梁设施保护规定》、《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国家及本市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401216177][bookmark: _Toc56676511]1.3 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401216178]本预案是本市处置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须由本市处置的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原因造成城市道路桥梁设施服务功能丧失或减弱的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366747940][bookmark: _Toc56676513][bookmark: _Toc366749969][bookmark: _Toc56676512][bookmark: _Toc366747939][bookmark: _Toc366749968]1.4 工作原则
（1）坚持统一指挥，专业负责。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各方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按照预案要求和职责分工，积极做好相应工作。建立统一指挥、专业负责、协调联动、反应灵敏的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管理机制。
（2）坚持安全至上，抢通为先。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减少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立足城市道路桥梁抢险保通，科学、合理、高效组织开展应急抢险，减少交通出行影响。
（3）坚持权属管理、分级负责。市、区城市管理委按照城市道路桥梁设施管理权属，分级开展城市道路桥梁应急处置工作。定期开展城市道路桥梁设施隐患排查，坚决落实隐患整改，加强预警监测，做好风险分析，组织应急演练，落实人员培训，强化应急物资储备，提升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防控处置能力。
1.5 事件分级
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按照其性质、造成损失、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由高到低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4个等级。
[bookmark: _Toc56676514]2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366747942][bookmark: _Toc366749971][bookmark: _Toc56676515][bookmark: _Toc401216180]2.1 指挥机构
2.1.1 设立天津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城市道桥指挥部），组织指挥本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总指挥由分管城市公用事业的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人民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和市城市管理委主任担任。
2.1.2 市城市道桥指挥部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决策部署，研究提出应对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指导意见和具体措施，组织开展本市特别重大、重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指导事发区开展较大、一般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研究部署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装备的建设管理工作，指导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
2.2 办事机构
2.2.1 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下设天津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城市管理委，办公室主任由市城市管理委分管应急工作的副主任担任。
2.2.2 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日常工作，开展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修，完善相关应急预案支撑文件，组织落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各项工作部署，检查各项工作部署的落实情况，协调、指导本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抢险工作；组织召开城市道路桥梁应急工作联席会和联络员会议；组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专家队伍；对本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进行风险评估并向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提出对策建议；组织相关单位对城市道路桥梁设施进行修复；承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56676517][bookmark: _Toc366749976][bookmark: _Toc366747947][bookmark: _Toc401216185]2.3 成员单位
市城市管理委：负责履行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组织开展受损城市道路桥梁抢修及保通；组织对受损供热、燃气设施进行抢修；负责建立城市道路桥梁市级应急抢险队伍，进行应急物资、设备储备管理；负责组织对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周边范围进行卫生清扫。
市应急局：参与指导重、特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配合做好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中涉及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现场处置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事故现场的警戒，在事故现场周边设立警戒区和警戒哨，做好现场控制；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员、救灾物资安全，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负责事故现场及附近地域的交通管制、疏导，疏散群众、车辆，引导应急救援车队、设备车辆，保障应急通道畅通；参与事故调查；维护公共秩序。
市消防救援总队：负责事故现场灭火救援工作；负责指挥道路设施突发事件所在地消防救援队伍赶赴事故现场开展事故救援处置。
市财政局：负责本市市级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的资金保障。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受伤人员的现场医疗救治、转运、院内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等工作；及时向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报告伤员数量及医疗救治情况。
市民政局：负责遇难人员的遗体处置工作。
市委宣传部：负责指导有关部门发布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信息，及时引导舆论；协调相关新闻单位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市委网信办：根据市城市道桥指挥部综合研判意见，做好网上相关舆情的调控管控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为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提供气象保障服务，提供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区气象资料，及时发布气象预报。
市通信管理局：负责组织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和铁塔公司，做好公众移动通信的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负责对因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而损毁的电力设备管线进行抢修恢复，负责抢修现场临时用电供给。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协同处置房建和地铁、市政道路桥梁、燃气热力管线等在建工程对既有城市道路桥梁造成损坏而引起的突发事件。
市水务局：负责指导有关区和单位配合做好跨河城市桥梁垮塌、沿河道路毁坏等涉及水务部门的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对因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而毁坏的供水、排水管线进行抢修恢复。
市市场监管委：负责协调办理应急处置过程中，应急抢险特种设备改装作业相关手续。
市交通运输委（含市道路运输局、市港航局）：建立健全运输能力应急调度机制，配合做好处置突发事件所需物资设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受到突发事件危害人员的优先运送；配合做好因公共汽车、内河通航水域船舶等碰撞城市桥梁引起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天津海事局：负责指导有关区和单位配合做好管辖水域城市桥梁垮塌、毁坏等涉及海事部门的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市人防办：负责协同处置涉及人防设施破坏的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
市地震局：因地震灾害造成的城市道路桥梁设施损毁所引起的突发事件，负责震情速报、通报和震情趋势判定；负责提供余震监测信息。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铁路办事处：负责指导、协调跨铁路桥梁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协调因铁路桥梁毁坏导致城市道路阻断的突发事件处置。
天津警备区：负责牵头协调对因道路桥梁突发事件而毁坏的涉及部队军用通信管线进行抢修恢复；根据需要，负责协调驻津部队和民兵应急救援力量支援和协助救援。
2.4 现场指挥部
2.4.1 突发事件发生后，依据应急响应级别和毁损城市道路桥梁养管权属，由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或事发地所在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组建现场指挥部，负责落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具体要求，指挥调度现场应急救援力量，调配应急物资，协调有关单位开展抢险救援、医疗救护、转移疏散、治安维护等工作。到现场参加应急处置的各方面应急力量应主动向现场指挥部报到、受领任务，接受现场指挥部的指挥调度，及时报告现场情况和处置进展。
2.4.2 现场指挥部工作实行现场总指挥负责制。发生较大、一般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由事发地所在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指定的负责同志担任现场总指挥；事件超出事发地所在区的处置能力，需市城市道桥指挥部组织协调的，由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指定的负责同志担任现场总指挥；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由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总指挥担任现场总指挥。
2.5 工作组
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根据响应级别及工作需要成立下述全部或部分专项工作组，在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综合协调组：组长由市人民政府有关副秘书长担任，小组成员由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以及根据应急需要增加的其他部门人员组成。负责起草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根据市城市道桥指挥部要求，起草向市委、市政府报送的文件；承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城市道路桥梁抢通组：组长单位为市城市管理委，小组成员由市公用事业局、区城市管理委以及根据应急需要增加的其他部门人员组成。负责组织城市道路桥梁抢修及保通工作；组织、调集应急队伍、机械、物资参与抢险；拟定抢修救灾资金补助方案；调查掌握城市道路桥梁受灾情况；承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3）运输保障组：组长单位为市交通运输委，小组成员由市应急局、市公安局以及根据应急需要增加的其他部门人员组成。负责组织协调应急人员、设备、物资运输保障工作；拟定应急运输征用补偿资金补助方案；承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4）通信保障组：组长单位为市通信管理局，小组成员由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铁塔公司以及根据应急需要增加的其他部门人员组成。负责组织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和铁塔公司做好公众移动通信保障工作，指导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和铁塔公司恢复公共电信基础设施；负责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和各成员单位之间通信保障工作；承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5）新闻宣传组：组长单位为市委宣传部，小组成员由市委网信办、各媒体单位以及根据应急需要增加的其他部门人员组成。负责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及时掌握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按照市城市道桥指挥部要求，筹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突发事件影响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负责组织宣传报道应急处置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与典型；监督管理舆情，及时消除不实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承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6）后勤保障组：组长单位为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小组成员由区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人员组成。负责应急状态期间24小时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承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7）恢复重建组：组长单位为市城市管理委，小组成员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以及根据应急需要增加的其他部门人员组成。负责城市道路桥梁受灾情况统计，组织灾后调研工作；拟定受损道路、桥梁及其他设施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并组织实施；承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8）总结评估组：组长单位为市城市管理委，小组成员由市公安局、市应急局以及根据应急需要增加的其他部门人员组成。负责编写应急处置工作大事记；对突发事件情况、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主要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并向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提交总结评估报告；承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6 专家组
市城市管理委负责组建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专家咨询组，由成员单位及其他相关行业工程技术、科研、管理、法律等方面专家组成。专家咨询组具体职责如下：
（1）参与修订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有关规章制度；
（2）负责对应急准备以及应急行动方案提供专业咨询和建议；
（3）负责对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提出咨询意见；
（4）承办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委托的其他事项。
2.7 区级应急指挥机构
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按照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工作部署要求，根据突发事件应对需要，设立区级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组织开展本区域内较大、一般级别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配合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开展特别重大、重大级别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实施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工作；组织开展一般等级突发事件调查评估，参与其他等级突发事件调查评估；负责组织实施区属城市道路桥梁灾后重建，参与市属城市道路桥梁灾后重建；负责区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负责区级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建设管理；落实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救援资金保障；组织区级应急队伍培训，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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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风险防控
3.1.1 市、区城市管理委建立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风险调查和评估制度。定期开展城市道路桥梁检查检测，及时掌握道桥设施技术运行状况，分析设施运行风险，制定相应措施。
3.1.2 市、区城市管理委加强道桥设施养护维修，及时采取大中修、小修、预防性养护等一系列手段消除设施病害，延长设施使用周期，保证城市道路桥梁抵御突发事件能力。
3.1.3 市、区城市管理委按照“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原则，定期开展城市道路桥梁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积极落实安全隐患整改工作，对于一般隐患立即进行整改，重大隐患立即配合交管、水务、交通等部门对城市道路桥梁设施进行封闭、限行，并采取有效临时性保护措施，建立隐患清单，确定整改期限，落实整改责任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3.2 监测
3.2.1 加强外部信息监测。市城市管理委及时与市气象局、市地震局、市水务局、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委、市规划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及时收集可能造成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预警信息。
3.2.2 加强重大隐患监测。市、区城市管理委按照工作职责，明确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对排查发现存在重大隐患的城市道路桥梁设施进行监测和定期巡检，重点对风险源扩展情况、防范措施实施情况、已整改措施有效情况等进行监测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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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收集、整理外部预警信息和行业预警信息，对各种灾害、事故可能对城市道路桥梁设施造成影响程度进行综合研判，依据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预警分级标准及时确定预警等级，统筹运用各类信息传播渠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外部预警信息：市气象局、市地震局、市水务局、市规划资源局等部门发布的气象、地震、地质、洪涝等灾害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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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预警分级。根据突发事件发生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对城市道路交通的影响分为四级预警，由高到低分别为一级预警、二级预警、三级预警、四级预警，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来标示。
红色预警：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
橙色预警：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以上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
黄色预警：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以上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
蓝色预警：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以上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
3.3.2 发布预警信息。当可预警的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管理权限、危害性和紧急程度，及时发布相应级别的预警信息。
黄色、蓝色预警由事发地所在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报请区人民政府进行发布，同时将相关情况报送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
红色、橙色预警由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报请市人民政府进行发布。
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调整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手机、警报器、宣传车等方式进行。对老年人等特殊人群应当组织人员逐户告知。
3.3.3 预警措施
（1）发布黄色、蓝色预警后，采取以下相应措施：
①发布黄色预警时，事发地所在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总指挥到位，各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到岗，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队伍全体到位集结待命，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到岗，随时关注预警发展情况；发布蓝色预警时，事发地所在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副总指挥到位，各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到岗，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队伍全体到位集结待命。
②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组织区各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防御响应工作。
③事发地所在区城市管理委对涉灾城市道路桥梁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及时评估设施风险状况。
④事发地所在区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准备状态，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保证通信畅通，收集、研判各行业发布的预警信息，做好本部门应急防御准备工作。
⑤事发地所在区应急组织指挥机构调集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工具，做好应急准备。
⑥向社会公众发布防灾避险提示性、建议性信息。
⑦根据情况，配合交管、水务、交通等部门对涉灾城市道路桥梁进行全部或部分断交、封闭，做好交通疏导。
⑧其他保障城市道路桥梁设施安全的措施。
（2）发布红色、橙色预警后，采取以下相应措施：
①发布红色预警时，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总指挥、事发地所在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总指挥到位，市、区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到位，市级城市道路桥梁应急队伍全体到位集结待命；发布橙色预警时，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副总指挥、事发地所在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总指挥到位，市、区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到位，市级城市道路桥梁应急队伍全体到位集结待命。
②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和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分别组织各成员单位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防御响应工作。
③市城市管理委组织对涉灾城市道路桥梁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及时评估设施风险状况。
④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事发地所在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及各成员单位进入应急准备状态，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保证通信畅通，收集、研判各行业发布的预警信息，做好本行业本部门应急防御准备工作。
⑤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调集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工具，做好应急准备。
⑥向社会公众发布防灾避险提示性、建议性信息。
⑦根据情况，配合交管、水务、交通等部门对涉灾城市道路桥梁进行全部或部分断交、封闭，做好交通疏导。
⑧转移、疏散或撤离预警地区易受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伤害的人员。
⑨其他保障城市道路桥梁设施安全的措施。
3.3.4 预警调整与解除
[bookmark: _Toc56676522]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事发地所在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密切关注可预警突发事件对城市道路桥梁设施影响情况，组织专家进行会商，按照分级标准适时调整预警级别，报请市、区人民政府进行发布。当确定突发事件不可能发生或不会造成城市道路桥梁损坏时，立即报请市、区人民政府宣布解除预警，终止预警期，解除已经采取的应对措施。
[bookmark: _Toc366747953][bookmark: _Toc56676523][bookmark: _Toc366749982][bookmark: _Toc401216187]4 信息报告和先期处置
4.1 信息报告
4.1.1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路段设施养护管理单位立即向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和城市管理委报告突发事件信息。情况紧急时，可直接向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报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
4.1.2 接到报告后，事发地所在区城市管理委立即向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基本情况，并随时续报突发事件发展情况。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总指挥进行报告，同时通知相关成员单位突发事件基本情况，并在30分钟内电话、1小时内书面向市委、市政府报告突发事件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56676524]4.1.3 信息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来源、时间、地点、事件性质、损害程度、已采取的措施、可能发展的趋势等。暂时无法判明等级的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根据事件可能达到或演化的级别和影响程度，及时续报事件发展情况。
4.2 先期处置
事发路段设施养护管理单位应首先到达事故现场，按照应急预案，迅速展开应急处置行动。对受损的城市道路桥梁设施实施临时加固防护，配合交管部门对受损设施区域周边进行封闭同时进行交通疏导。
[bookmark: _Toc56676525][bookmark: _Toc401216188]5 应急响应
5.1 响应分级
根据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权属范围和处置能力，本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2级应急响应：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等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发生较大、一般等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5.1.1 一级应急响应
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报请市城市道桥指挥部，经总指挥批准后，由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响应，并组织成立现场指挥部。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总指挥兼任现场总指挥，组织各成员单位实施应急救援行动。
5.1.2 二级应急响应
事发地所在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启动应急响应，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区各有关单位实施应急救援行动，同时向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相关情况。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密切关注事故发展变化，当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超出事发地所在区应急处置能力时，根据需要，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可派出工作组加入现场指挥部参与或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56676528][bookmark: _Toc366747957][bookmark: _Toc366749986]5.2 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366749987][bookmark: _Toc56676529][bookmark: _Toc366747958]当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根据响应级别采取下列处置措施：
5.2.1 一级应急响应处置措施
（1）运输保障组组织消防、卫生健康、交通部门营救受灾和被困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威胁人员。
（2）城市道路桥梁抢通组组织道路养护、公安部门迅速查明城市道路桥梁设施受损部位、受损程度，采取临时加固措施，对受损设施区域周边进行封闭，同时进行交通疏导。
（3）后勤保障组组织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预报，分析研判事发区域天气变化情况。
（4）运输保障组组织交通、公安、卫生健康部门迅速组织调度抢险救援车辆到达事故现场，组织人员、物资转运，确保人员及时救治，物资及时到达。
（5）城市道路桥梁抢通组组织道路养护部门抢修损坏的城市道路桥梁设施。
（6）城市道路桥梁抢通组组织通信、水务、电力、城管部门抢修被损坏的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短时间难以恢复的，实施临时过渡方案，确保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7）后勤保障组向受灾人员提供应急避难场所及食品、饮用水、衣被、燃料等生活必需品。
（8）后勤保障组组织民政部门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工作，妥善处置遇难人员遗体。
（9）后勤保障组组织财政、应急部门启用应急资金和应急救援储备物资，必要时调用其他应急救援物资、设备、设施、工具。
（10）综合协调组根据需要，请求武警天津总队、天津警备区提供应急救援力量支援或协助救援。
（11）新闻宣传组组织宣传、网信部门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及时掌握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按照市城市道桥指挥部要求，筹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突发事件影响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加强舆情监管，依法打击编造、传播有关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虚假信息的行为。
（12）后勤保障组组织卫生健康部门加强事发路段现场的公共卫生监测，加强现场消杀，防止疾病、环境污染等次生、衍生事件发生。
（13）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认为必要的其他应急处置措施。
5.2.2二级应急响应处置措施
（1）运输保障组组织消防、卫生健康、交通部门营救受灾和被困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威胁人员。
（2）城市道路桥梁抢通组组织道路养护、公安部门迅速查明城市道路桥梁设施受损部位、受损程度，采取临时加固措施，对受损设施区域周边进行封闭，同时进行交通疏导。
（3）后勤保障组组织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预报，分析研判事发区域天气变化情况。
（4）运输保障组组织交通、公安、卫生健康部门迅速组织调度抢险救援车辆到达事故现场，组织人员、物资转运，确保人员及时救治，物资及时到达。
（5）城市道路桥梁抢通组组织道路养护部门抢修损坏的城市道路桥梁设施。
（6）城市道路桥梁抢通组组织通信、水务、电力、城管部门抢修被损坏的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短时间难以恢复的，实施临时过渡方案，确保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7）新闻宣传组组织宣传、网信部门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及时掌握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按照市城市道桥指挥部要求，筹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突发事件影响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
（8）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认为必要的其他应急处置措施。
5.3 应急结束
5.3.1 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基本完成，总结评估组组织相关成员单位现场勘查，专家评估后，确定受损城市道路桥梁设施修复完成或受损部分对周边区域影响得到完全控制后，应急处置工作即告结束。
5.3.2 特别重大、重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由市城市道桥指挥部按程序宣布应急结束。较大、一般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由负责处置的区人民政府或区城市道路桥梁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宣布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366747959][bookmark: _Toc56676530][bookmark: _Toc366749988]5.3.3 应急结束后，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及时通知参与应急处置的各部门、单位解除应急措施。必要时，通过信息发布平台和新闻媒体等向社会发布应急结束信息。
[bookmark: _Toc56676531][bookmark: _Toc366749989][bookmark: _Toc366747960]6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366749990][bookmark: _Toc56676532][bookmark: _Toc366747961][bookmark: _Toc366749991][bookmark: _Toc56676533][bookmark: _Toc366747962]6.1 恢复重建
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恢复重建组组织市、区城市管理委按照设施权属，制定恢复重建计划尽快组织实施，对受损城市道路桥梁设施进行维修加固，对毁损城市道路桥梁设施进行重建。
6.2 调查评估
市城市道桥指挥部、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按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处置权限，组织各成员单位成立调查小组，对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发生原因、影响范围、受灾程度和损失情况、应对过程、应急救援工作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形成调查评估报告并提交市委、市政府。一般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组织开展。较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市城市道桥指挥部组织开展。重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特别重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在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下开展。法律、法规对突发事件调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366747963][bookmark: _Toc366749992][bookmark: _Toc56676534][bookmark: _Toc56676535][bookmark: _Toc366747964][bookmark: _Toc366749993]7 应急保障
7.1 应急队伍保障
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城市道路桥梁应急队伍的组建和日常管理。城市道路桥梁应急队伍包括：市城市管理委组建的市级城市道路桥梁应急抢险队伍；各区城市管理委组建的区级城市道路桥梁应急抢险队伍；经市城市道桥指挥部确认的道路施工企业应急抢险队伍。各应急队伍根据本预案要求，加强应急队伍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建立联动协调机制，发挥其在应对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市级城市道路桥梁应急抢险队伍主要承担市管城市道路桥梁设施和全市特别重大、重大等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抢通和灾害恢复重建工作。
区级城市道路桥梁应急抢险队伍承担区内较大、一般等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通和灾害恢复重建工作。超出区级应急队伍处置能力的，应申请市级应急队伍进行增援。
[bookmark: _Toc366747965][bookmark: _Toc366749994][bookmark: _Toc56676536]7.2 物资设备保障
市、区城市管理委应按照实物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合、生产能力储备与技术储备相结合、政府采购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应急物资储备方式，强化应急物资储备能力。
7.2.1 物资设备种类
应急物资包括城市道路桥梁抢通物资和救援物资两类。城市道路桥梁抢通物资主要包括装配式钢桥、大型型钢、钢板、钢管桩、木材等；救援物资包括方便食品、饮水、防护衣物及装备、医药、照明、帐篷、燃料、安全标志、车辆防护器材及常用维修工具、应急救援车辆等。
市、区城市管理委应采取社会租赁和购置相结合的方式，储备一定数量的机械，如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撒布机、汽车起重机、清雪车、平板拖车、运油车、发电机和大功率移动式水泵等。
7.2.2 物资设备管理
应急物资设备由市城市道桥指挥部统一监督管理，市城市管理委及各区人民政府进行代储管理，统一调度使用。储备单位应建立完善应急物资管理规章制度，制定采购、储存、更新、调拨、回收各个工作环节的程序和规范，加强物资储备过程中的监管，防止储备物资设备被盗用、挪用、流失和失效。
7.3 资金保障
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经费，应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分级负担，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准备、应急演练和救援救灾工作资金由市、区城市管理委提出，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规定程序列入本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bookmark: _Toc56676537][bookmark: _Toc366749995][bookmark: _Toc366747966]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捐赠和援助。
[bookmark: _Toc366747967][bookmark: _Toc56676538][bookmark: _Toc366749996]7.4 通信与信息保障
[bookmark: _Toc366749997][bookmark: _Toc366747968][bookmark: _Toc56676539]市通信管理局组织通信运营企业对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区域内的通讯进行保障。市城市管理委配置计算机指挥终端、专线电话、数字对讲机、卫星电话以及其他有效应急通讯设备，保障指挥机关、事发现场指挥部及其重要场所的通讯。
7.5 宣传培训
市城市管理委组织编写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操作手册，分印各成员单位及各区人民政府，宣传普及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知识。组织应急队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提升队员业务素质和专业技能。
[bookmark: _Toc366749998][bookmark: _Toc56676540][bookmark: _Toc366747969][bookmark: _Toc56676545]8 附则
8.1 名词解释
本预案中城市道路桥梁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城市管理的道路设施和桥梁设施。城市道路设施是指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等各种城市道路。城市桥梁设施是指跨河桥、立体交叉桥、高架桥、人行天桥、地道、隧道等各种桥梁。
[bookmark: _Toc366750002][bookmark: _Toc366747973][bookmark: _Toc56676544]8.2 责任和奖惩
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对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宣传、表彰和奖励。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重要信息或者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3 预案管理
8.3.1 本预案解释工作由市城市管理委承担。
[bookmark: _Toc366750001][bookmark: _Toc56676543][bookmark: _Toc366747972]8.3.2 市城市道桥指挥部、区人民政府分别组织成员单位开展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结合各区实际和城市道路桥梁行业特点，重点对船舶碰撞城市桥梁、地震造成城市道路桥梁损坏、施工作业不当造成城市道路桥梁损坏等突发事件进行抢修保通应急演练。原则上每2年至少进行1次应急演练，上年度发生较大以上级别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的，本年度至少进行1次应急演练。
8.3.3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地震应急预案等21个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4〕22号）中的《天津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附件：天津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附件

天津市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按照其性质、造成损失、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由高到低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4个等级。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特别重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
（一）城市快速路、城市桥梁因路面塌陷、桥梁倾覆、垮塌、断裂等事故导致设施完全阻断，对事故区域及周边道路交通造成特别严重影响，经抢修24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行。
（二）死亡（含失踪）30人以上，或者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者伤100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重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
（一）城市快速路道路、桥梁设施因路面塌陷、桥梁倾覆、垮塌、断裂等事故导致部分阻断、主干路完全阻断，对较大区域道路交通造成严重影响，经抢修12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行。
（二）死亡（含失踪）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者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者伤50人以上100人以下；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较大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
（一）城市主干路因路面塌陷、翻浆等事故导致部分车道阻断，城市次干道完全阻断，对局部区域道路交通造成较大影响，经抢修12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行。
（二）死亡（含失踪）3人以上10人以下，或者危及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者伤10人以上50人以下；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
四、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一般城市道路桥梁突发事件：
（一）城市次干道因路面塌陷、翻浆等事故导致部分车道阻断，城市支路及背街里巷道路完全阻断，对局部区域道路交通造成明显影响，经抢修12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行。
（二）死亡（含失踪）3人以下，或者危及3人以下生命安全，或者伤10人以下；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下。
注：本预案所称“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天津市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969][bookmark: _Toc16871][bookmark: _Toc32279][bookmark: _Toc24905]1 总则
[bookmark: _Toc58786315][bookmark: _Toc1518731104][bookmark: _Toc23760][bookmark: _Toc18403][bookmark: _Toc15229]1.1 编制目的
建立天津市内河水上搜救应急反应机制，迅速、有序、高效地组织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行动，最大限度地减少内河水上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bookmark: _Toc27060][bookmark: _Toc29880][bookmark: _Toc17672][bookmark: _Toc3823]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是天津市处置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本市负责或参与的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因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引发的水污染突发事件，在启动本预案应急响应的同时，按照《天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做好次生水污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1.4 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1395894142][bookmark: _Toc58786320]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整合资源、协同应对，分级管理、属地为主，统一指挥、就近就便。
1.5 事件分级
内河水上突发事件主要包括船舶在水上发生火灾、爆炸、碰撞、搁浅、沉没、人员落水，船舶漏油造成水域污染，车辆落水等水上突发事件，按照性质类型、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4个级别。
2 组织指挥体系
2.1 指挥机构
设立天津市内河水上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部），组织开展本市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市指挥部总指挥由分管交通运输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人民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和市交通运输委主任担任。
市指挥部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应对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指导意见和具体措施，组织协调市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本市较大以上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指导事发地所在区开展较大、一般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协调、调度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装备等。
2.2 办事机构
市指挥部下设天津市内河水上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指挥部办公室）。市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港航局，主任由市港航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主任由市港航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
市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开展市级内河水上专项应急预案编修，完善相关应急预案支撑文件，督促市指挥部工作部署的落实情况，协调、指导市指挥部成员单位开展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相关应急保障与处置工作。
2.3 成员单位
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媒体宣传报道等工作。
市委网信办：负责组织做好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分析、应对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组织公安干警参加抢险救援，维护社会治安，维持救援现场秩序，协助撤离危险区域群众，依法对事发地区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确保交通畅通。
市民政局：负责组织、指导属地民政部门做好内河水上突发事件遇难人员的遗体善后处置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为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生态环境污染预警及监测工作，提出控制环境污染的应急建议。
市城市管理委：负责内河水上突发事件中组织相关单位对涉及的城市道路桥梁进行抢修和恢复。
市交通运输委：负责组织提供应急救援所需的交通运力保障，保证处置突发事件所需物资设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受到突发事件危害人员的优先运送。
市水务局：负责水情监测，提供相关水文资料；协调河流的调水、配水；负责市管排水系统排水的控制。
市农业农村委：组织指导本市渔业渔政系统力量参与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行动；组织协调渔业船舶参与应急行动，并对救助遇险渔业船舶提供必要的支持。
市文化和旅游局：配合相关单位开展A级旅游景区水域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协助参与处理旅游团队遇到的内河水上突发事件。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协调医疗卫生资源，开展伤员现场急救、转运和院内救治工作。
市应急局：负责组织协调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协调相关应急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市外办：负责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涉外、涉港澳协调联络工作和提供涉外、涉港澳政策指导。
市体育局：负责水上救生员的培训；组织体育运动船舶参与水上搜寻救助行动；负责水上体育赛事活动相关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
市消防救援总队：负责调集、组织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及时开展突发事件发生地的气象监测和预报工作，开展气象保障服务工作。
天津海事局：负责协调海上搜救资源支持内河水上搜救行动。
市通信管理局：负责组织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和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做好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公众移动通信应急保障工作，保障现场通信畅通。
民航天津空管分局：参与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行动，为航空器参加救援提供支持。
市道路运输局：负责道路运输应急保障，协助事故现场人员和物资的运送。
市港航局：负责管辖范围内组织开展水上交通应急处置，沉船打捞、抢险救助，水上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等工作。
各区人民政府：承担内河水上突发事件（海河市内六区通航水域除外）应对工作；建立本区内河水上搜救应急设备库，配备专用的设施、设备和器材，动员本区相关单位和社会力量参加内河水上搜救应急行动。
市航道工程处：组织所属船舶和相关设备器材、人员参与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行动。
3 预警
[bookmark: _Toc31838][bookmark: _Toc11505][bookmark: _Toc149180116][bookmark: _Toc58786342][bookmark: _Toc18145][bookmark: _Toc17062][bookmark: _Toc25140][bookmark: _Toc346][bookmark: _Toc16732]3.1 预警信息来源
预警信息主要为可接收到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及其他紧急通知信息。预警级别一般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标示，具体分级标准由预警发布机构按照相关规定确定。
气象预警信息的来源：气象部门对天气形势进行监测分析，及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水文预警信息的来源：水务部门对内河水文数据及趋势分析（如水位、流速及流量等）和其他可能引发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水文信息进行监测分析，及时发布洪涝预警信息。
其他信息的来源：有关部门、单位通报的紧急情况。
3.2 预警转发
[bookmark: _Toc58786346][bookmark: _Toc1897850415][bookmark: _Toc68079661][bookmark: _Toc25122][bookmark: _Toc6000][bookmark: _Toc68080067][bookmark: _Toc2976][bookmark: _Toc32235][bookmark: _Toc31201][bookmark: _Toc68080210]接到预警信息后，市指挥部办公室立即采取电话、短信、视频会议、明传电报等方式向可能受到影响区域的从事内河水上经营活动的有关单位、船舶经营人或市指挥部成员单位转发有关部门的预警信息。
从事内河水上经营活动的有关单位、船舶经营人接到预警信息后，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涉及危及社会公众的，要做好告知，同时应考虑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的需要，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告知方式，确保相关人员有效接收预警信息。
3.3 预警行动
从事内河水上经营活动的有关单位、船舶经营人应注意接收预警信息，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市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预警种类和预警级别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突发事件发展，会商研判可能引发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发展趋势，做好启动应急响应准备。市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对本行业、本区域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视情况提前做好所需船舶、物资、设备、工具调配、救援力量预置等工作。
接收到黄色、蓝色预警后，根据即将发生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
（1）加强预警范围内水域的监控，密切关注上游水情，加强事态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及时掌握事件发展态势以及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强度；及时报告有关信息。
（2）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和预测，提出风险管控措施；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
（3）加强值班值守，部署落实应急值班人员和应急救助力量，保证通讯畅通，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4）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防灾避险的提示性信息和处置措施、避免和减轻危害的建议和劝告。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接收到红色、橙色预警后，除采取黄色、蓝色预警期的措施外，还应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
（1）立即停止船舶运营，做好船舶锚固等工作，转移疏散游船旅客。
（2）全面检查码头浮鼓、栈桥、排水设施等安全状况，做好设备设施防风加固，并注意人员防护和用电安全。
（3）指挥人员、救援人员、值班人员等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后备队伍的动员工作。
（4）调集准备应急救援所需船舶、物资、设备、工具，随时投入使用。
（5）加强码头、船舶等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确保水上交通正常运行。
（6）转移、疏散或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7）关闭或限制使用事发水域相邻码头，对事发水域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8）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bookmark: _Toc32272][bookmark: _Toc950][bookmark: _Toc11737][bookmark: _Toc29544]4 信息报告和先期处置
[bookmark: _Toc27011][bookmark: _Toc30249]4.1 信息报告
从事内河水上经营活动的有关单位、船舶经营人发现或者获悉船舶及其人员在内河水上发生险情时，或者发生其他内河水上突发事件时，应当立即向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和市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按照险情实际及时补充报告内容。
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市指挥部办公室接报后，立即核实事件基本情况，并在接报后30分钟内以电话形式、1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对于死亡人数接近或者可能超过10人的突发事件，已经或者有可能引发舆情炒作、造成负面影响的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市领导同志作出批示、提出要求后，相关区或部门（单位）要及时报告落实情况。
信息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报告单位、报告人姓名、事发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人员伤亡和失联情况、事件性质、影响范围、危害程度、发展趋势、已采取的措施、救助需求等。
4.2 先期处置
发生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后，事发地所在区从事内河水上经营活动的有关单位或船舶经营人接到报警或监控发现异常情况，应按照职责开展先期处置，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或有关职能部门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迅速调集应急救援力量，采取相应处置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减少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5 应急响应
5.1 响应分级
[bookmark: _Toc10051][bookmark: _Toc8683][bookmark: _Toc17343]本市处置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分为两个级别。初判发生较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市级层面视情启动二级响应，由市指挥部会同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组织区级应急力量组织应对；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市级层面启动一级响应，由市指挥部组织协调有关应急救援力量配合事发地所在区开展应对处置。发生一般内河水上突发事件时，由事发地所在区从事内河水上经营活动的有关单位或船舶经营人组织开展先期处置工作。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启动应急响应并报市指挥部办公室，按照事发地所在区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市级层面视情提供支持援助。
[bookmark: _Toc27649][bookmark: _Toc26135]5.1.1 二级应急响应措施
（1）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组织区有关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开展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失联人员搜救、疏散转移等工作。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根据事态发展情况，认为超出区人民政府救援能力，需要市相关单位协助时，及时向市指挥部办公室请示。
（2）市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赶赴现场，组织指导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根据现场情况变化，确定救援力量使用方案，对上级内河水上应急指挥机构制定的应急救援方案提出建议意见；组织和指挥事发现场或者附近的救援力量，为现场救助力量指定适当的搜救方式，分配搜救任务，组织搜救行动，同时应当确保其安全。
（3）市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件的类别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应急救援队伍携带应急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等赶赴事故现场，协助区应急指挥机构共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市交通运输委、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总队、市城市管理委、市农业农村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体育局、民航天津空管分局、天津海事局、市道路运输局、市港航局、市航道工程处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或区人民政府需求，组织应急力量进行救助。
（4）市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搜救目标的具体位置或者可能位置，确定搜救区域，制定现场具体救助方案并组织实施。
（5）市指挥部办公室全面了解和掌握现场情况，确定现场联系方式，及时反馈现场信息；安排做好现场搜救行动的详细记录，包括现场救助力量和设备情况、事故或者险情情况、搜救情况等。
（6）市卫生健康委迅速组织现场伤员救治及转送工作。
（7）如出现污染情况，市港航局、市生态环境局应当组织做好防止船舶污染水体扩散，并进行取样、取证工作。
（8）市公安局负责维护现场秩序，协助撤离危险区域群众，对事发地区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9）市交通运输委、市卫生健康委、市道路运输局要针对老年人等特殊人群行动不便等困难，统筹安排好医疗救护、运输保障等应急处置工作。
（10）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市委、市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
5.1.2 一级应急响应
在做好二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采取以下措施：
（1）市指挥部总指挥赶赴现场，组建现场指挥部，制定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开展救援工作。
（2）市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赶赴事发现场，立即按照本预案职责分工、单位部门应急预案及市指挥部的指挥调度，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召开市指挥部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研究救援行动、伤员救治、人员疏散、应急征用、中止大型活动、关闭旅游景点等重大决策。
（4）研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信息发布、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对于特别重大事件需确定市指挥部新闻发言人，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
（5）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务院工作组到现场后，市指挥部总指挥负责汇报有关情况，并接受指导。
（6）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完成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75159761]5.2 新闻与舆情应对
较大、一般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与舆情引导工作，由事发地所在区宣传部门负责，市委宣传部做好指导工作。特别重大、重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与舆情引导工作，由市委宣传部统筹协调，成立新闻舆情组负责信息发布、舆情分析、舆情引导和媒体服务等工作。未经批准，参与应急处置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消息。
特别重大、重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发生后，按程序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以事件处置新闻中心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分管市领导同志、有关区主要负责同志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发布相关信息。通过动态发布处置进展情况、组织集中采访等方式，持续发布权威信息。
市委网信办组织有关单位做好网络舆情分析、引导工作，加强网络媒体和移动新媒体信息发布，引导网民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及时调控管控有害信息；会同市公安局，依法依规对散布谣言、恶意炒作等行为进行处理。
5.3 应急结束
受气象、水情等客观条件限制，救援行动无法进行的，现场应急指挥机构可以决定中止内河水上救援行动；中止原因消除的，应当立即恢复救援行动。突发事件隐患或相关危险因素消除，遇险人员所有可能的区域均已搜寻完毕，或遇险人员已经成功获救，经综合研判分析，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特别重大、重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由市指挥部按程序宣布应急结束，现场应急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较大、一般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由启动应急响应的区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宣布应急结束，各部门转入常态工作。
6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24122][bookmark: _Toc8507][bookmark: _Toc32058][bookmark: _Toc17414]6.1 善后处置
[bookmark: _Toc527][bookmark: _Toc13441][bookmark: _Toc1018][bookmark: _Toc32474][bookmark: _Toc22192]6.1.1 人员的处置
事发地所在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获救伤病员救治。根据需要，及时请求市卫生健康委调派医疗卫生资源给予支持和援助。
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或获救人员所在单位负责获救人员的安置。
死亡人员所在单位、相关部门负责死亡人员的处置工作，事发地所在区民政部门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遗体火化工作。
[bookmark: _Toc31268][bookmark: _Toc26973][bookmark: _Toc3948][bookmark: _Toc27633][bookmark: _Toc9668]6.1.2 应急征用归还
因应急处置工作需要被征用的交通运输工具、装备和物资使用完毕应当及时返还。交通运输工具、装备、物资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补偿。
[bookmark: _Toc7014][bookmark: _Toc16116][bookmark: _Toc11734][bookmark: _Toc29183]6.2 总结评估
一般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组织开展；较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市交通运输委组织开展；重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特别重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在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下开展，本市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1923229300][bookmark: _Toc58786362][bookmark: _Toc20364][bookmark: _Toc7936][bookmark: _Toc6177][bookmark: _Toc29322]7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72264914][bookmark: _Toc23000][bookmark: _Toc10100]7.1 应急队伍保障
市港航局和各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职责负责收集本区内可参与内河水上应急行动人员的数量、专长、通信方式和分布情况信息。当应急力量不足时，由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动员本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等参与或支援内河水上搜救及相关保障工作。
7.2 应急装备保障
市港航局和各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职责负责收集本区可用于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处置救援应急装备的类型、数量、性能和布局信息，分别登记造册建立信息库。
[bookmark: _Toc72264916][bookmark: _Toc24924][bookmark: _Toc1763]7.3 资金保障
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所需财政负担的资金，按照市级与区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由市和区财政部门按规定予以保障。
7.4 培训
各区人民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委针对本预案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使其掌握履行其职责的相关知识，增强应对内河水上突发事件的能力。
应急力量应加强对所属人员的专业技能和业务培训，提高应急处置技能。被确定为水上救援力量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含应急志愿者）的应急技能和安全知识培训，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市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相关指导工作。
8 附则
8.1 名词解释
内河：指天津市管辖范围内的内河通航水域。
8.2 预案管理
8.2.1 本预案由市交通运输委负责编制和修订，并承担解释工作。
8.2.2 市指挥部办公室每2年组织1次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上年度发生较大以上级别突发事件的，本年度至少进行1次同类型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
8.2.3 各区人民政府参照本预案，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送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市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制定本单位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应急保障方案，抄送市指挥部办公室。
8.2.4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bookmark: _Toc75104282]
[bookmark: _Toc75104283]附件

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一、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特别重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
（一）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的，或者100人以上重伤的，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船舶溢油1000吨以上致水域环境污染的事故；
（三）需国务院协调本市以外资源共同组织救援的事件；
（四）其他可能造成特别重大危害、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的事件。
二、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重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
（一）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的，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船舶溢油500吨以上1000吨以下致水域环境污染的事故；
（三）需要调用本市多部门系统资源共同救援的事件；
（四）其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社会影响的事件。
三、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较大内河水上突发事件：
（一）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的，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船舶溢油100吨以上500吨以下致水域环境污染的事故；
（三）调用事发地所在区内资源能够处置，必要情况下需要市级部门参与处置的事件；
（四）其他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
四、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一般内河水上突发事件：
（一）造成1人以上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或者1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的，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船舶溢油100吨以下致水域环境污染的事故；
（三）调用事发单位或事发地所在区内资源能够处置的突发事件；
（四）其他可能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事件。
注：本预案所称“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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